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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第三次選訓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 30 分 

地點：本總會第二辦公室(台北市大同區錦西街 46 號 2 樓) 

主席：沈召集人啟賓               紀錄：余雅琪 

出席：何副召集人維華、王委員三財(請假)、吳委員慧君、詹委員淑月、 

黃委員文成、陳委員昭元、湯委員惠婷(請假)、周委員國金。 

列席：運動部： 

許訓輔委員瓊云、適應運動司陳科長思瑋、適應運動司吳視察佳錡 

總會： 

張富貴代理秘書長、 

國際組：鍾耀堅組長、余雅琪副組長、張潁焄專員、白宛玲專員 

訓練組：鄭順成組長、葉嘉忻專員、王珮玲專員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參、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總會 
案  由：有關 2026 年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草案)，提請  審

查。 
說  明：  

一、 本草案已於 1 月 21 日於官網預告，截至 1 月 30 日止，未收

到大眾之修正意見或提問。 
二、 經本次會議審查通過後，將此辦法提報運動部備查後實施。 
三、 檢附 2026 年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草案)乙份(附

件一，第 1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選拔辦法(草

案)，提請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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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本草案已於 1 月 21 日於官網預告，截至目前為止，收到一

位民眾詢問教練的遴選方式(如附件)。 
二、 經本次會議審查通過後，將此辦法提報運動部備查後實施。 
三、 檢附民眾提問之信件及 2026 年名古屋亞帕運遴選辦法(草案)

各乙份(附件二，第 13 頁)。 
決   議：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指導選手取得以下賽事成績」修正成

「入選本屆亞帕運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取得以下賽事成績」，其餘條文

照案通過，後續依運動部建議修正。 
 
提案三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培訓參賽實施

計畫(草案)，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經本次會議審查通過後，將此計畫提報運動部備查後實施。 
二、 檢附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培訓參賽實

施計畫(草案)乙份(附件三，第 51 頁)。 
決   議：增列培訓階段明確日期後原則通過，並依運動部建議調整。 

 
提案四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代表團組團實

施計畫(草案)，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經本次會議審查通過後，將此計畫提報運動部備查後實施。 
二、 檢附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代表團組團

實施計畫(草案)乙份(附件四，第 62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 115 年帕拉運動潛力新秀培育實施計畫(草案)，提請   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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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經本次會議審查通過後，將此計畫提報運動部備查後實施。 
二、 檢附 115 年帕拉運動潛力新秀培育實施計畫(草案)乙份(附

件五，第 69 頁)。 
決   議：調整第伍點第二項第一款選手進場資格順序，修正後待下次

會議審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 115 年帕拉基層訓練據點實施計畫(草案)，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經本次會議審查通過後，將此計畫提報運動部備查後實施。 
二、 檢附 115 年帕拉基層訓練據點實施計畫(草案)乙份(附件六，

第 77 頁)。 
決   議：因考量特定運動種類之實際需求，如地板滾球，調整經費補助

上限原則，修正後待下次會議審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 115 年潛力新秀選手教練名單，提請  審查。 
說  明：共有以下 10 個運動項目共提出 87 位選手，以下為各項目之

選手人數及名單清冊(如附件)。 
1. 田徑：15 位 
2. 地板滾球：19 位 
3. 羽球：3 位 
4. 射箭：1 位 
5. 射擊：5 位 
6. 桌球：13 位 
7. 輪椅擊劍：7 位 
8. 游泳：21 位 
9. 健力：2 位 
10. 輪椅網球：1 位 

決   議：因申請日至 2 月 26 日，待申請日截止後依據修訂辦法之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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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規範將選手名單重新排序後進行審查。 
 
提案八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各運動項目申請 115 年基層訓練據點，提請  審查。  
說  明：共有以下 14 個運動項目共提出 43 個據點，以下為各項目申

請訓練據點清冊(如附件)。 
1. 田徑：2 個 
2. 冰石壺：1 個 
3. 地板滾球：4 個 
4. 羽球：4 個 
5. 保齡球：4 個 
6. 柔道：1 個 
7. 射箭：5 個 
8. 射擊：4 個 
9. 桌球：8 個 
10. 健力：2 個 
11. 游泳：2 個 
12. 輪椅網球：1 個 
13. 輪椅擊劍：4 個 
14. 輪椅籃球：1 個 

決   議：因實施計畫尚未通過，待下次會議通過計畫後審查此案。 
 

提案九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輪椅冰石壺項目 2026 國際賽參賽計畫，提請  審查。  
說  明：  

序 賽事名稱 賽事日期 賽事地點 

1  
2026 世界輪椅冰石壺 B 級錦標賽 

2026 World Wheelchair-B 
Curling Championship (WWhBCC) 

2026/11/7-11/14 待定 

一、 此賽事尚未於官網公告，已去信詢問國際總會確切舉辦時程。 
二、 檢附 114 年第 2 次輪椅冰石壺委員會議紀錄乙份(附件七，

第 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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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請秘書處密切留意賽會資訊。 
 

提案十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選派參加「2026 利雅德地板滾球挑戰賽 Riyadh 2026 

World Boccia Challenger」，選手及教練名單，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比賽日期：2026 年 4 月 9 日至 16 日 
二、 比賽地點：沙烏地阿拉伯 利雅德  
三、 依據國際地板滾球總會(BISFed)公告之 2026 年各場賽事分配

員額，我國於這場賽事共取得 BC1/2 團體、BC3 雙人及 BC4
雙人的名額。 

四、 共選派 7 位選手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年齡 級別 
報名 

項目 
114 年會長盃 

所屬 

教練 

備註 

(入選資格) 

(是否需要分級) 

(屬於何項計畫) 

1.  蔡憶婷 女 33 BC1 個人、團體 
BC1女子個人 

第一名 
吳秋能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會長盃第一名) 

否 

亞帕運備戰 

2.  劉佳昇 男 33 BC1 個人、團體 
BC1男子個人 

第一名 
李揚震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會長盃第一名) 

否 

無 

3.  吳瑞璧 女 68 BC2 個人、團體 
BC2女子個人 

第一名 
李揚震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會長盃第一名) 

是 

無 

4.  陳姿妏 女 44 BC3 個人、雙人 
BC3女子個人 

第一名 
劉祥龍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會長盃第一名)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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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5.  陳銘哲 男 48 BC3 個人、雙人 
BC3男子個人 

第一名 
林錦堂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會長盃第一名) 

否 

亞帕運備戰 

6.  邱思旻 女 42 BC4 個人、雙人 
BC4女子個人 

第一名 
彭文駿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會長盃第一名) 

否 

無 

7.  劉家承 男 30 BC4 個人、雙人 
BC4男子個人 

第一名 
林敬堯 

第陸點第一項第一款 

(會長盃第一名) 

否 

無 

四、 BC1/2 團體賽組成：BC1 及 BC2 運動員至少各一位，且至

少要有一位女運動員。114 年 BC2 男子個人會長盃第一名林

哲揚選手目前的國際分級為 NE(Not Eligible)，分級狀態為

Confirmed，等同於這位選手無法再參加國際分級及國際賽。 
五、 共選派 3 位教練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證號 入選資格 

1.  吳秋能 男 帕總 A 級/111-BO 教 A002 

第伍點第二項第一款， 

所屬選手為會長盃第一名

且為亞帕運備戰選手。 

2.  林錦堂 男 帕總 A 級/115-BO 教 A001 

第伍點第二項第一款， 

指導 BC3 雙人賽選手之教

練。 

3.  李揚震 男 帕總 B 級/113-BO 教 B010 
第伍點第二項第二款， 

入選選手較多之教練。 

六、 共選派 2 位軌道運動員 
序 姓名 性別 所屬選手 

1.  劉祥龍 男 陳姿妏 

2.  陳秀玉 女 陳銘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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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共選派 7 位照護員 
序 姓名 性別 所屬選手 

1.  黃湘雲 女 蔡憶婷 

2.  王素琴 女 吳瑞璧 

3.  陳春美 女 劉佳昇 

4.  Suwarsi 女 陳姿妏 

5.  陳秀貞 女 陳銘哲 

6.  郭素琴 女 邱思旻 

7.  劉俊麟 男 劉家承 

八、 檢附 115 年第 2 次地板滾球委員會議紀錄乙份(如附件八，

第 88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本會 
案  由：有關選派參加「2026 曼谷亞洲暨太洋洲公開錦標賽 

Bangkok 2026 Asia-Oceania Open Championships」，選手及教

練名單，提請  審查。 
說  明：  

一、 比賽日期：2026 年 4 月 7 日至 12 日 
二、 比賽地點：泰國 曼谷 
三、 於上次會議(1 月 9 日)提及此賽事再增列兩位男生選手。 
四、 共選派 2 位選手名單 

序  姓名  
性

別  

年

齡  
級別  

報名  

項目  

國內成績  

114 年會長盃  

2025 

最佳成績  

世界排名  

所屬  

教練  

備註 

(入選資格) 

(是否需要分級) 

(屬於何項計畫) 

1.  陳羿穎 男 41 PO -65 KG 
第一名 

(126 kg) 

128 kg 

第 41 名 
許期全 

第陸點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目 

(採邀請方式) 

否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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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賴彥廷 男 34 PO -54 KG 
第一名 

(111 kg) 
無 楊文碩 

第陸點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目， 

(採邀請方式) 

否 

無 

四、 共選派 1 位教練名單 
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證號 入選資格 

1.  翁志寬 男 帕總 A 級/113-PO 教 A001 

第柒點第一項

第四款，採邀

請方式 

五、 序號一陳姓選手及序號二賴姓選手之所屬教練均因工作因

素，無法帶隊出賽。 
六、 檢附 115 年第 2 次健力委員會議紀錄乙份(如附件九，第 92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9:00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2026年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草案) 

一、 依據：運動部XXX年XX月XX日臺教授體字第XXXXXXXXXX號函辦理。

二、 目的：為培育優秀帕拉運動人才，促進國際帕拉體育運動交流，提升我國帕

拉運動員參加國際運動競賽競爭力，並拓展參與國際體育活動空間及增加國

際能見度。特遴選國內優秀帕拉運動選手，參與相關國際運動總會主辦之

「2026年國際賽事」，以爭取競賽佳績，為國爭光。 

三、 組織：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以下簡稱本總會) 選訓委員會負責有關教練

及選手遴選暨培訓督導等事宜。

四、 賽事資訊：詳見附件一及附件二

五、 選手遴選：

(一) 遴選方式：如表一及表二

(二) 將依據國際總會或主辦單位公告之參賽資格、入選名單及預算之員額

酌予增減錄取名額，並呈報運動部備查後實施。

(三) 附件一之各項賽事如因國際嚴重特殊性傳染肺炎或其他因素而有異動

或取消，將參考國際總會公告之年度賽事另行參加或取消，並呈報運

動部備查後實施。

(四) 115 年會長盃參賽成績將做為 2026 年及 2027 上半年度國際賽事國家代

表隊遴選之參據 (僅適用於國際賽事報名截止日前尚未舉辦該年度會

長盃之運動種類 )。

(五) 為落實新秀培育工作，有關「愛知名古屋 2026 年亞洲帕拉運動會運備

戰計畫」三級選手及潛力新秀選手參賽支持作業，將另訂定相關實施

計畫辦理。

(六) 各項賽事教練及選手名額最終版本依運動部核定後備查為主。

(七) 亞帕運遴選將依後續公告之「2026 年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遴選辦法」

辦理。

1

附件一



※表一

種類 單項遴選規則

客觀

項目

田徑 (1) 「愛知名古屋2026年亞洲帕拉運動會運備戰計畫」一、二級選手。

(2) 參加本總會辦理115年會長盃或中華民國田徑協會所舉辦之全國性賽事(僅參考本總會會長盃舉辦日

期前舉辦之賽事)，選手須具備 2022 年杭州亞帕運該參賽項目之前八名成績，且須符合該項賽事之

國際參賽規定及最低參賽標準，經提報本會選訓委員會決議通過，報請運動部備查。

(3) 搭配接力項目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4) 無符合以上條件之選手時，將依選手未來發展性等綜合考量，採邀請方式，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決

議通過後，陳報運動部備查。

游泳 (1) 「愛知名古屋2026年亞洲帕拉運動會運備戰計畫」一、二級選手。

(2) 參加本總會辦理115年會長盃或中華民國游泳協會所舉辦之全國性賽事(僅參考本總會會長盃舉辦日

期前舉辦之賽事)，選手須具備 2022 年杭州亞帕運該參賽項目之前八名成績，且須符合該項賽事之

國際參賽規定及最低參賽標準，經提報本會選訓委員會決議通過，報請運動部備查。

(3) 搭配接力項目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4) 無符合以上條件之選手時，將依選手未來發展性等綜合考量，採邀請方式，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決

議通過後，陳報運動部備查。

射箭 (1) 「愛知名古屋2026年亞洲帕拉運動會運備戰計畫」一、二級選手。

(2) 國家代表隊產生由115年全國會長盃帕拉射箭錦標賽第一場排名賽積分50%+115年全國會長盃帕拉

2



射箭錦標賽第二場排名賽積分50%，總分為100分 (如附表一)。依據總積分高低做為遴選之依據。

當總積分若遇同分則依據兩場4局排名賽總分高者在前。若再同分則依據現行國際加射規則進行加

射一箭後，分數較高者排名在前。

名次 1 2 3 4 5 6 7 8 
排名賽得分 50 47 44 41 38 35 32 29 

(3) 搭配團體賽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4) 無符合以上條件之選手時，將依選手未來發展性等綜合考量，採邀請方式，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決

議通過後，陳報運動部備查。

射擊 (1) 「愛知名古屋2026年亞洲帕拉運動會運備戰計畫」一、二級選手。

(2) 參加本總會辦理115年會長盃或中華民國射擊協會所舉辦之全國性賽事(僅參考本總會會長盃舉辦日

期前舉辦之賽事)，選手須具備 2022 年杭州亞帕運該參賽項目之前八名成績，且須符合該項賽事之

國際參賽規定及最低參賽標準，經提報本會選訓委員會決議通過，報請運動部備查。

(3) 搭配團體賽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4) 無符合以上條件之選手時，將依選手未來發展性等綜合考量，採邀請方式，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決

議通過後，陳報運動部備查。

健力 (1) 「愛知名古屋2026年亞洲帕拉運動會運備戰計畫」一、二級選手。

(2) 參加本總會辦理115年會長盃或中華民國健力協會所舉辦之全國性賽事臥舉項目(僅參考本總會會長

盃舉辦日期前舉辦之賽事)，選手須具備 2022 年杭州亞帕運該參賽項目之前八名成績，且須符合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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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賽事之國際參賽規定及最低參賽標準，經提報本會選訓委員會決議通過，報請運動部備查。

(3) 搭配團體賽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4) 無符合以上條件之選手時，將依選手未來發展性等綜合考量，採邀請方式，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決

議通過後，陳報運動部備查。

保齡球 (1) 參加本總會辦理115年會長盃之成績，同時並參考114年國際相關賽事成績，且須符合該項賽事之國

際參賽規定及最低參賽標準，經提報本會選訓委員會決議通過，報請運動部備查。

(2) 搭配團體賽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3) 無符合以上條件之選手時，將依選手未來發展性等綜合考量，採邀請方式，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決

議通過後，陳報運動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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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非客觀項目

桌球、羽球、

柔道、跆拳道、

地板滾球、

輪椅擊劍、

輪椅舞蹈、

輪椅網球、

輪椅籃球、

輪椅冰石壺

有舉辦會長盃之運動種類 無舉辦會長盃之運動種類

(1) 「愛知名古屋2026年亞洲帕拉運動會運備戰計

畫」一、二級選手。

(2) 參加本總會辦理115年會長盃第一名者，選手遴

選應符合成績優異者且具有奪牌實力，且符合該

項賽事達國際賽參賽規定及標準者，經提報本會

選訓委員會決議通過，報請運動部備查。

(3) 搭配雙打(人)、混雙、團體賽、接力等配對配組

之考量。

(4) 無符合以上條件之選手時，將依選手未來發展性

等綜合考量，採邀請方式，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

決議通過後，陳報運動部備查。

(1) 「愛知名古屋2026年亞洲帕拉運動會運備戰計

畫」一、二級選手。

(2) 依據國內外參賽表現及世界排名，經評估具有

國際競爭力，或於該專項競技運動具發展潛力

且具有奪牌可能性，經推薦者。

(3) 搭配雙打(人)、混雙、團體賽、接力等配對配

組之考量。

(4) 無符合以上條件之選手時，將依選手未來發展

性等綜合考量，採邀請方式，經本總會選訓委

員會決議通過後，陳報運動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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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練遴選：

（一）資格條件

須具備本總會或該單項協會所頒發之A級教練資格，以A級教練的資

格為優先，或經運動部專案同意之B級教練，教練證照須處於有效期

內，停權處分期間不得擔任教練。

（二）遴選方式

1. 優先以具備奪牌實力選手之教練擔任。

2. 再以入選選手較多之教練依序擔任。

3. 若入選選手人數相同者，以入選選手依世界排名優先之教練擔任。

4. 代表隊教練人選因故不克擔任職務時，應填寫放棄聲明書，

再依候補順序依序遞補。

5. 無符合以上條件之教練人選時，採邀請方式，經本總會選訓

委員會決議通過後，陳報運動部備查。

（三） 職責

1. 訓練計畫之安排，配合公假調訓，不影響其訓練及工作者。

2. 配合國家組訓之行政作業期程，提交訓練計畫書、成果報告書、

訓練日誌等資料，並能確實按計畫執行訓練工作者。

3. 入選代表隊教練，應遵守代表隊規範及參賽訓練計畫與賽事之義

務，凡有重大違規之情事，本總會應主動召開紀律委員會會議論

處並報請運動部備查後執行。

七、 附則

（一） 代表隊教練 (團) 

1. 教練以專職培訓工作、不得從事本總會選訓委員會之行政工作

為原則；倘有不適任之事實，經本總會或運動部身心障礙輔導

小組 (下稱訓輔小組) 委員查核屬實者，移請本總會召開紀律委

員會議處。

2. 為顧及本總會會務正常運作與推動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規範，
6



本總會之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及選訓小組召集人，不得

擔任教練職務；前述以外之人員如擔任教練職務，涉及本人或

關係人之利益事項，應自行迴避。

（二） 代表隊選手

1. 選手須接受教練 (團) 指導並依訓練計畫施訓，以專注投入訓練、

不得從事本總會選訓委員會之行政工作為原則，日常生活事項

接受教練 (團) 輔導管理；倘有違反規定之事實，經查核屬實者，

移請本總會召開紀律委員會議處。

2. 選手於代表隊培訓、參賽期間，遵守依本總會訂定組隊參加國

際賽會活動人員之言行規範。

3. 入選代表隊選手如因故放棄者，須填寫放棄聲明書，經選訓委

員會議決議後，選出候補選手，由候補選手遞補，報請運動部

核准後備查，始得入選代表隊選手。

（三） 代表隊之教練、選手，無故未能參加集訓或違反集訓相關規定者，

送本總會紀律委員會審議後，報運動部備查。

（四） 代表隊之教練或選手之除名，須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討論後，送

運動部提報身心障礙訓輔小組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行之。

八、 若選手有自費參賽需求，得依本總會「核辦自費參加國際性身心障礙運動

賽會實施要點」辦理。

九、 本辦法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後，函報運動部備查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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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以2026年選拔辦法遴選

序號 
運動 

項目 
國際賽事名稱 比賽日期 

比賽 

地點 

預計錄取名額 
備註 

教練 選手 

1. 田徑 

2026 巴黎帕拉田徑大獎賽 

Paris 2026 World Para 

Athletics Grand Prix - 

France 

2026/05/30

-06/02

法國 

巴黎 2 6 

2. 射箭 

2026 阿默達巴德亞洲帕拉亞
洲盃第二站 

Ahmedabad 2026 Asia Para 
Cup (Leg 2) 

2026/09/01

-06

印度 
阿默達巴

德 
3 7 

3.

射擊 

2026 WSPS諾維薩德大獎賽 
Novi Sad 2026 WSPS Grand 

Prix 

2026/06/16

-22

塞爾維亞 
諾薩德 2 8 

4.

2026 WSPS諾維薩德世界盃 
Novi Sad 2026 WSPS World 

Cup 

2026/07/21

-31

塞爾維亞 
諾薩德 2 8 

5.

2026 WSPS昌原世界錦標賽 
Changwon 2026 WSPS World 

Championships 

2026/09/03

-15

韓國 
昌原 2 4 

6.

桌球 

2026 ITTF 臺北國際帕拉桌
球菁英賽 

ITTF World Para Elite 
Taipei City 2026 (TPE) 

2026/05/17

-21

臺灣 
臺北 6 20 

7.

 2026 ITTF 阿曼國際帕拉桌
球未來賽 

ITTF World Para Future 
Amman 2026 (JOR) 

2026/06/04

-06

約旦 
阿曼 

3 8 

提供備戰三

級及潛力新

秀選手參賽 

8.

2026 ITTF呵叻國際帕拉桌球
未來賽 

ITTF World Para Future 
Nakhon Ratchasima 2026 

(THA) 

2026/07/13

-16

泰國 
呵叻 3 8 

提供備戰三

級及潛力新

秀選手參賽 

9.

2026ITTF呵叻國際帕拉桌球
菁英賽 

ITTF World Para Elite 
Nakhon Ratchasima 2026 

(THA) 

2026/07/18

-22

泰國 
呵叻 4 12 

10.

2026 ITTF 斯波坎國際帕拉
桌球挑戰賽 

ITTF World Para 
Challenger Spokane 2026 

(USA) 

2026/08/06

-09

美國 
斯波坎 4 12 

11.

2026 ITTF 斯波坎國際帕拉

桌球菁英賽 
ITTF World Para Elite 
Spokane 2026 (USA) 

2026/08/11

-15

美國 
斯波坎 4 12 

12.
2026 ITTF 芭達雅世界錦標

賽 2026/11 
泰國 

芭達雅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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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運動 

項目 
國際賽事名稱 比賽日期 

比賽 

地點 

預計錄取名額 
備註 

教練 選手 

2026 World Para 
Championships, Pattaya 

(THA) 

13.

羽球 

2026法國帕拉羽球公開賽 - 
二級 

France Para Badminton 
International 2026 

2026/06/16

-21
法國 3 10 

14.

2026不列顛&愛爾蘭帕拉羽球
公開賽 - 一級 

British & Irish Para 
Badminton International 

2026 - I 

2026/06/24

-28

愛爾蘭 
都柏林 3 8 

15.

2026印尼拉羽球公開賽 - 一
級 

Indonesia  Para Badminton 
International 2026 - I 

2026/12/02

-06

印尼 
梭羅 3 8 

16.

柔道 

2026 IBSA 柔道哈薩克大獎
賽 

2026 Grand Prix - 
Kazakhstan 

2026/05/07 
哈薩克 

阿斯坦納 2 3 

17.

2026 IBSA亞洲錦標賽 
2026 Judo Asian 
Championships 

待定 待定 2 3 

18.

2026 IBSA 埃及帕拉柔道大
獎賽 

2026 Grand Prix - Egypt 
待定 

埃及 
(待確認) 2 3 

19.

2026 IBSA 柔道聖保羅大獎
賽 

2026 Grand Prix - Brazil 
待定 

巴西 
聖保羅 

(待確認) 
2 3 

20.

跆拳
道 

2026世界帕拉跆拳道大獎賽-
1 

World Para Taekwondo 
Grand Prix 1 

2026/06/04

-07

義大利 
羅馬 2 2 

21.

2026 世界帕拉跆拳道公開挑
戰賽(G4) 

2026 World para Taekwondo 
Open Challenge(G4) 

2026/07/09

-10

韓國 
春川 2 2 

22.

世界帕拉跆拳道大獎賽—2 
World Para Taekwondo 

Grand Prix -2 

2026/09/04

-07

韓國 
茂朱 2 2 

23.

2026 第 11 屆世界帕拉跆拳
道錦標賽 

2026 11th world Para 
Taekwondo championships 

2026/11 待定 2 2 

24.

阿斯塔納 2026世界帕拉跆拳
道大獎賽決賽 

Astana 2026 World Para 
Taekwondo Grand Prix 

Final 

2026/12/03

-05

哈薩克 
阿斯坦納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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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運動 

項目 
國際賽事名稱 比賽日期 

比賽 

地點 

預計錄取名額 
備註 

教練 選手 

25.  
保齡
球 

2026 IBF帕拉保齡球世界錦
標賽 

2026 IBF Para Bowling 
World Championships 

2026/04/29

-05/10 

泰國 
曼谷 3 16  

26.  

地板
滾球 

2026 波瓦地板滾球世界盃 
Povoa 2026 World Boccia 

Cup 

2026/07/04

-12 

葡萄牙 
波瓦 2 4  

27.  

2026 首爾地板滾球世界錦標
賽 

Seoul 2026 World Boccia 
Championship – South 

Korea 

2026/08/24

-09/04 

韓國 
首爾 1 3  

28.  
輪椅
擊劍 

2026台北市國際輪椅擊劍衛
星賽 

2026 Taipei City 
Wheelchair Fencing 

Satellite 

2026/11 
臺灣 
臺北 4 11  

29.  
輪椅
舞蹈 

2026 WPDS 斯洛伐克輪椅舞
蹈世界盃 

2026 WPDS Slovakia Para 
Dance Sport World Cup 

待定 斯洛伐克 2 6  

30.  

輪椅
網球 

2026 輪椅網球首爾公開賽 
SEOUL OPEN 

2026/04/14

-18 

韓國 
首爾 2 5  

31.  
2026 輪椅網球馬來西亞公開

賽 - 第一站 
Malaysian open 1 

2026/5/10-

16 
馬來西亞 2 5  

32.  
2026 輪椅網球馬來西亞公開

賽 - 第二站 
Malaysian open 2 

2026/06/02

-05 
馬來西亞 2 5  

33.  
2026 輪椅網球高雄公開賽 

Kaohsiung Open 2026/10 高雄 2 5  

34.  
輪椅
冰石
壺 

2026 世界輪椅冰石壺 B級錦
標賽 

2026 World Wheelchair-B 
Curling 

Championship (WWhBCC) 

2026/11/07

-14 
待定 1 5  

35.  
綜合
型賽
會 

2026 World Abilitysport 
青少年運動會 

2026 World Abilitysport 
Youth Games 

2026/06/15

-22 

土耳其 
梅爾辛 6 25  

36.  

2026 Virtus 亞洲大洋洲運
動會 

2026 Virtus Asia-Oceania 
Games 

2026/11/20

-30 

泰國 
曼谷 5 25  

註：綜合型賽會遴選之運動項目，尚須俟國際公告簡章公布後，始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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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以2025年選拔辦法遴選

序號 
運動 

項目 
國際賽事名稱 比賽日期 

比賽 

地點 

預計錄取名額 
備註 

教練 選手 

1. 田徑 

2026 杜拜帕拉田徑大獎賽 
Dubai 2026 World Para 

Athletics 

 Grand Prix - UAE 

2026/02/06

-09

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 

杜拜 

3 9 

2.

游泳 

2026 利尼亞諾薩比亞多羅帕 

拉游泳系列賽 

2026 Para Swimming World 

Series Lignano Sabbiadoro 

2026/03/09

-03/15

義大利 
利尼亞諾
薩比亞多

羅 

2 6 

3.

2026 西班牙帕拉游泳系列賽 

2026 Para Swimming World 

Series Spain 

2026/03/16

-03/22

西班牙 
巴塞隆納 2 6 

4. 射箭 

2026 曼谷亞洲帕拉亞洲盃第
一站 

Bangkok 2026 Asia Para 
Cup (Leg 1) 

2026/03/29

-04/05

泰國 
曼谷 3 7 

5. 健力 

2026曼谷亞洲暨太洋洲公開
錦標賽 

Bangkok 2026 Asia-Oceania 
Open Championships 

2026/04/07

-12

泰國 
曼谷 1 2 

6.

桌球 

2026 ITTF黃金海岸國際帕拉
桌球未來賽 ITTF World Para 
Future Gold Coast 2026 

(AUS) 

2026/02/16

-18

澳洲 
黃金海岸 4 12 

7.

2026ITTF ITTF利尼亞諾薩比
亞多羅國際帕拉桌球挑戰賽 
World Para Challenger 
Lignano 2026 (ITA) 

2026/03/18

-21

義大利 
利尼亞諾
薩比亞多

羅 

4 12 

8.

羽球 

2026 巴林帕拉羽球世界錦標
賽 

BAHRAIN BWF Para 
Badminton World 

Championships 2026 

2026/02/08

-02/14

巴林 
麥納麥 3 10 

此場賽事為

國際總會依

據世界排名

採邀請制報

名 

9.

2026西班牙帕拉羽球公開賽 
- 二級

Spanish Para Badminton 
International 2026 - II 

2026/03/17

-03/22

西班牙 
維多利亞 3 10 

10.

2026西班牙帕拉羽球公開賽 
- 一級

Spanish Para Badminton 
International 2026 - I 

2026/03/25

-03/29

西班牙 
托利多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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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運動 

項目 
國際賽事名稱 比賽日期 

比賽 

地點 

預計錄取名額 
備註 

教練 選手 

11.
地板 
滾球 

2026 利雅德地板滾球挑戰
賽 Ryad 2026 World 
Boccia Challenger 

2026/04/09

-16

沙烏地阿
拉伯 

利雅德 
3 7 

12.

輪椅 
擊劍 

2026 帕拉擊劍世界盃-義大
利站 

2026 Para Fencing World 
Cup 

2026/02/19

-22

義大利 
比薩 2 5 

13.

2026怕拉擊劍世界盃-匈牙利
站 

2026 Para Fencing World 
Cup 

2026/04/16

-19

匈牙利 
埃格爾 2 5 

14.

輪椅 
網球 

2026 世界輪椅網球團體賽亞
洲區資格賽 (Open組) 
World Team Cup Asia 

Qualification 

2026/03/02

-03/06

斯里蘭卡 
可倫坡 3 8 

15.

2025 世界輪椅網球團體賽美
洲區資格賽 (亞洲 Quad組) 
World Team Cup Americas 
Qualification (亞洲 Quad

組) 

2026/03/02

-03/06

祕魯 
利馬 1 3 

16.
2026 輪椅網球釜山公開賽 

BUSAN OPEN 
2026/04/01

-04/04

韓國 
釜山 

2 5 

17.
2026 輪椅網球大邱公開賽 

DAEGU OPEN 
2026/04/06

-04/11

韓國 
大邱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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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射箭代表隊參加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選手教練選拔辦法(草案) 

一、 目    標： 

以奪取金牌並超越 2022 年杭州第 4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總

成績為唯一目標。 

二、 背景說明： 

(一) 比賽日期：2026 年 10 月 18日至 10 月 24 日

(二) 比賽地點：日本 愛知縣名古屋市

(三) 競賽種類：射箭

三、 選手選拔標準： 

(一) 依據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資格規範(Aichi-

Nagoya-2026-APG_Qualification-Criteria)，選手選拔必備條件如

下：

1. 符合資格名單分配由NPC分派。

2. 運動員需具備持有"New"、"Review"或"Confirmed"分級狀態。

3. 在2025年3月30日至2026年4月9日期間，於世界排名賽達成

其所屬運動分級之一項最低資格標準（Minimum

Qualification Standard-MQS），如表一。

   (二) 依以下四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報請運

動部核備後產生正取或外卡名單： 

1、 獲得2024年巴黎帕運前8名者； 

2、 獲得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前 8名者； 

3、 獲得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前 4名者； 

4、 獲得 115年本總會舉辦之會長盃第一名者、115 年全國身

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第一名者或中華民國單項協會所舉辦之

全國性賽事具成績優異者，並經評估具備進入亞帕運前 6

名機會； 

(三) 必要時得搭配團體賽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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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練選拔標準： 

(一) 教練選拔必備條件：

須具備本總會或該單項協會所頒發A級教練資格者優先，或經

運動部專案同意之B級教練，教練證須處於有效期內且未在停

權處分期間。

(二) 依以下兩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

1. 入選本屆亞帕運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取得以下賽事成績：

(1) 2024巴黎帕運奪前三名

(2) 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奪前三名

(3) 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奪金牌

2. 入選代表隊選手較多；若人數相同，以入選選手之世界排

名順序較優者。

五、 培訓方式： 

由射箭委員會/小組提報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屆亞洲帕拉

運動會選手培訓計畫，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動

部備查後實施。 

六、 培訓參賽期程： 

自運動部核定日起至愛知名古屋 2026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

會代表隊出發日結束。 

七、 有關遴選員額均依後續公告之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參賽實施計畫及參賽資格規範為準。 

八、 附則： 

本計畫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

運動部備查後核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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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射箭最低資格標準(MQS) 

 

最低資格標準 

(達到最低資格標準不等於入選代表團，僅為基本條件) 

項目 72箭分數 

男子個人 W1 530 

男子個人 複合弓 Open 590 

男子個人 反曲弓 Open 520 

女子個人 W1 470 

女子個人 複合弓 Open 560 

女子個人 反曲弓 Open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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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田徑代表隊參加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選手教練選拔辦法(草案) 

一、 目   標： 

以奪取金牌並超越 2022 年杭州第 4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總

成績為唯一目標。 

二、 背景說明： 

(一) 比賽日期：2026 年 10 月 18日至 10 月 24 日

(二) 比賽地點：日本 愛知縣名古屋市

(三) 競賽種類：田徑

三、 選手選拔標準： 

(一) 依據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資格規範(A

ichi-Nagoya-2026-APG_Qualification-

Criteria)，選手選拔必備條件如下：

1、符合資格名單分配由 NPC分派。

2、持有效 2026年世界帕拉田徑(WPA)選手證。

3、於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6年 7 月 31 日於世界帕拉田徑

總會認可的賽事中達到最低報名標準(MES)，如表二，並於

2026賽季持有效 IPC 選手證或已經取得雙邊委員會的邀請

函。

4、持有"New"、"Review"或"Confirmed"分級狀態。

(二) 依以下四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正取或外卡名單：

1、 獲得2024年巴黎帕運前8名者； 

2、 獲得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前 8名者； 

3、 獲得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前 4名者； 

4、 獲得 115年本總會舉辦之會長盃第一名者、115 年全國

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第一名者或中華民國單項協會所舉

辦之全國性賽事具成績優異者，並經評估具備進入亞帕

運前 6 名機會； 

(三) 必要時得搭配接力項目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17



四、 教練選拔標準： 

(一) 教練選拔必備條件：

須具備本總會或該單項協會所頒發A級教練資格者優先，或經

運動部專案同意之B級教練，教練證須處於有效期內且未在停

權處分期間。

(二) 依以下兩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報請

運動部核備後產生：

1. 入選本屆亞帕運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取得以下賽事成績：

(1) 2024巴黎帕運奪前三名

(2) 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奪前三名

(3) 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奪金牌

2. 入選代表隊選手較多；若人數相同，以入選選手之世界排

名順序較優者。

五、 培訓方式： 

由田徑委員會/小組提報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屆亞洲帕拉

運動會選手培訓計畫，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動

部備查後實施。 

六、 培訓參賽期程： 

自運動部核定日起至愛知名古屋 2026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

會代表隊出發日結束。 

七、 有關遴選員額均依後續公告之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參賽實施計畫及參賽資格規範為準。 

八、 附則： 

本計畫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

運動部備查後核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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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田徑最低報名標準(MES) 

男子組 

# Event Eligible Classes Points MES 

1 Men’s 100m T72 T71, T72  36.00 

2 Men's 100m T11 T11 12.90 

3 Men's 100m T12 T12 12.40 

4 Men's 100m T13 T13 12.20 

5 Men's 100m T34 T33, T34 23.30 

6 Men's 100m T35 T35 15.45 

7 Men's 100m T36 T36 14.20 

8 Men's 100m T37 T37 13.80 

9 Men's 100m T38 T38 13.50 

10 Men's 100m T44 T44 13.00 

11 Men's 100m T47 T45, T46, T47 11.60 

12 Men's 100m T52 T51, T52 20.50 

13 Men's 100m T53 T53 16.30 

14 Men's 100m T54 T54 15.25 

15 Men's 100m T63 T42, T63 15.30 

16 Men's 100m T64 T62, T64 13.25 

17 Men's 200m T35 T35 35.00 

18 Men's 200m T37 T37 27.50 

19 Men's 200m T52 T51, T52 45.00 

20 Men's 200m T64 T64 26.00 

21 Men's 400m T11 T11 01:05.00 

22 Men's 400m T12 T12 01:03.00 

23 Men's 400m T13 T13 58.60 

24 Men's 400m T20 T20 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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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en's 400m T36 T36 01:10.00 

26 Men's 400m T37 T37 01:01.00 

27 Men's 400m T38 T38 58.00 

28 Men's 400m T47 T45, T46, T47 55.00 

29 Men's 400m T52 T51, T52 01:15.00 

30 Men's 400m T53 T53 57.00 

31 Men's 400m T54 T54 51.00 

32 Men's 400m T64 T44, T62, T64 01:10.00 

33 Men's 800m T34 T33, T34 02:10.00 

34 Men's 800m T53 T53 01:54.00 

35 Men's 800m T54 T54 01:40.00 

36 Men's 1500m T11 T11 05:10.00 

37 Men's 1500m T13 T12, T13 04:40.00 

38 Men's 1500m T20 T20 04:17.00 

39 Men's 1500m T38 T37, T38 05:28.50 

40 Men's 1500m T46 T45, T46 04:25.00 

41 Men's 1500m T54 T53, T54 03:05.00 

42 Men's 5000m T11 T11 19:00.00 

43 Men's 5000m T13 T12, T13 16:35.00 

44 Men's 5000m T54 T53, T54 10:57.00 

45 Men's High Jump T47 T45, T46, T47 No 1.60 

46 Men's High Jump T63 T42, T63 No 1.55 

47 Men's High Jump T64 T44, T64 No 1.60 

48 Men's Long Jump T11 T11 No 4.50 

49 Men's Long Jump T12 T12 No 5.80 

50 Men's Long Jump T13 T13 No 5.00 

51 Men's Long Jump T20 T20 No 6.10 

52 Men's Long Jump T36 T36 No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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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Men's Long Jump T37/38 
T37 

Yes 
4.00 

T38 4.50 

54 Men's Long Jump T47 T45, T46, T47 No 5.55 

55 Men's Long Jump T63 T42, T61, T63 No 4.40 

56 Men's Long Jump T64 T44, T62, T64 No 5.70 

57 Men's Discus Throw F11 F11 No 25.00 

58 Men's Discus Throw F37 F37 No 35.00 

59 Men's Discus Throw F51/52/53 

F51 

Yes 

8.00 

F52 10.00 

F53 13.00 

60 Men's Discus Throw F54/55/56 

F54 

Yes 

20.00 

F55 22.00 

F56 25.00 

61 Men's Discus Throw F57 F57 No 30.00 

62 Men's Discus Throw F64 F43, F44, F62,F64 No 30.00 

63 Men's Shot Put F11 F11 No 9.00 

64 Men's Shot Put F12 F12 No 10.00 

65 Men's Shot Put F20 F20 No 10.00 

66 Men's Shot Put F32 F32 No 5.50 

67 Men's Shot Put F33 F33 No 6.00 

68 Men's Shot Put F34 F34 No 7.50 

69 Men's Shot Put F35 F35 No 8.50 

70 Men's Shot Put F36 F36 No 9.00 

71 Men's Shot Put F37 F37 No 10.55 

72 Men's Shot Put F40 F40 No 7.80 

73 Men's Shot Put F41 F41 No 8.20 

74 Men's Shot Put F46 F45, F46 No 11.50 

75 Men's Shot Put F53 F53 No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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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Men's Shot Put F55 F54, F55 No 9.00 

77 Men's Shot Put F57 F56, F57 No 10.30 

78 Men's Shot Put F63 F42, F61, F63 No 11.00 

79 Men's Javelin F13 F12, F13 No 37.50 

80 Men's Javelin F33/34 
F33 

Yes 
14.00 

F34 20.00 

81 Men's Javelin F37/38 
F37 

Yes 
30.00 

F38 35.00 

82 Men's Javelin F41 F40, F41 No 29.00 

83 Men's Javelin F46 F45, T46 No 41.00 

84 Men's Javelin F54 F53, F54 No 13.80 

85 Men's Javelin F55 F55 No 19.00 

86 Men's Javelin F57 F56, F57 No 22.00 

 87 Men's Javelin F64 F42, F43, F44, 

F61, F62, F63, F64 

No  42.00 

88 Men's Club Throw F32 F32 No 23.00 

89 Men's Club Throw F51 F51 No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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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知名古屋 2026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田徑最低報名標準(MES) 

女子組 
# Event Eligible Classes Points MES 

1 Women’s 100m T72 T71, T72  40.00 

2 Women's 100m T11 T11 15.50 

3 Women's 100m T12 T12 15.00 

4 Women's 100m T13 T13 14.80 

5 Women's 100m T34 T33, T34 22.00 

6 Women's 100m T35 T35 19.50 

7 Women's 100m T36 T36 18.00 

8 Women's 100m T37 T37 17.50 

9 Women's 100m T38 T38 16.00 

10 Women's 100m T47 T45, T46, T47 15.00 

11 Women's 100m T53 T53 24.00 

12 Women's 100m T54 T54 22.00 

13 Women's 100m T63 T42, T63 20.00 

14 Women's 100m T64 T44, T62, T64 18.00 

15 Women's 200m T11 T11 32.00 

16 Women's 200m T12 T12 30.00 

17 Women's 200m T35 T35 48.00 

18 Women's 200m T36 T36 38.00 

19 Women's 200m T37 T37 34.00 

20 Women's 200m T47 T45, T46, T47 31.00 

21 Women's 400m T11 T11 01:22.00 

22 Women's 400m T12 T12 01:14.00 

23 Women’s 400m T13 T13 01:11.00 

24 Women's 400m T20 T20 01:09.00 

25 Women's 400m T38 T37, T38 0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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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Women's 400m T47 T45, T46, T47  01:19.50 

27 Women's 400m T53 T53 01:10.00 

28 Women's 400m T54 T54 01:06.00 

29 Women's 800m T34 T33, T34 02:50.00 

30 Women's 800m T53 T53 02:29.00 

31 Women's 800m T54 T54 02:09.00 

32 Women's 1500m T11 T11 06:20.00 

33 Women's 1500m T13 T12, T13 05:47.00 

34 Women's 1500m T20 T20 05:35.00 

35 Women's 1500m T54 T53, T54 04:00.00 

36 Women's 5000m T54 T53, T54 13:40.00 

37 Women's Long Jump T11/12 
T11 

Yes 
3.60 

T12 4.00 

38 Women's Long Jump T20 T20 No 4.10 

39 Women's Long Jump T37/38 
T37 

Yes 
3.50 

T38 4.00 

40 Women's Long Jump T47 T45,T46,T47 No 4.50 

41 
Women's Long Jump T42- 

44/61-64 

T42,T61,T63 
Yes 

3.30 

T44, T62,T64 3.50 

42 Women's Discus Throw F11 F11 No 18.00 

43 
Women's Discus Throw 

F37/F38 

F37 

F38 
Yes 

18.00 

23.00 

44 Women's Discus Throw 

F40/41 

F40 
Yes 

14.00 

F41 19.00 

 

45 
Women's Discus Throw 

F51/52/53 

F51 
 

Yes 

4.20 

F52 5.00 

F53 6.00 

46 Women’s Discus Throw F54 F54 No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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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Women’s Discus Throw F55 F55 No 18.00 

48 Women's Discus Throw 

F56/57 

F56 
Yes 

15.00 

F57 19.00 

49 Women's Discus Throw F64 F43, F44, F62, F64 No 18.00 

50 Women's Shot Put F11/12 
F11 

Yes 
7.00 

F12 8.00 

51 Women's Shot Put F20 F20 No 8.70 

52 Women's Shot Put F32 F32 No 3.00 

53 Women's Shot Put F33 F33 No 4.00 

54 Women's Shot Put F34 F34 No 4.50 

55 Women's Shot Put F35/36/37 

F35 

Yes 

5.50 

F36 5.00 

F37 6.50 

56 Women's Shot Put F41 
F40 

Yes 
5.40 

F41 6.00 

57 Women's Shot Put F46 F45, F46 No 8.50 

58 Women's Shot Put F54 F54 No 4.50 

59 Women's Shot Put F57 F56, F57 No 5.80 

60 Women's Shot Put F64 
F42, F43, F44, 

F62, F64 
No 6.50 

61 Women's Javelin F12/13 
F12 

Yes 
20.00 

F13 22.00 

62 Women's Javelin F34 F33, F34 No 11.00 

63 Women's Javelin F46 F45, F46 No 21.00 

64 Women's Javelin F54 F53, F54 No 9.00 

65 Women's Javelin F56 F55, F56 No 12.00 

66 Women's Club Throw F32/51 
F32 

Yes 
11.50 

F51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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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知名古屋 2026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田徑最低報名標準(MES) 

混合組 

 

# Event Eligible Classes Points MES 

 

1 

 

4x100m Universal Relay** 

T11-13, T33-

34/T51-54, 

T35-38, 
T42-47/T6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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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羽球代表隊參加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選手教練選拔辦法(草案) 

一、 目    標： 

以奪取金牌並超越 2022 年杭州第 4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總

成績為唯一目標。 

二、 背景說明： 

    (一)比賽日期：2026 年 10 月 18日至 10 月 24 日止。 

    (二)比賽地點：日本 愛知縣名古屋市 

    (三)競賽種類：羽球 

三、 選手選拔標準： 

(一) 依據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資格規範(A

ichi-Nagoya-2026-APG_Qualification-

Criteria)，選手選拔必備條件如下： 

1、資格名額分配給個別運動員，而非NPC。 

         2、持有"Confirmed"或"Review"(且 Fixed Review 

Date在 2026 年 10月 24日之後)分級狀態。 

3、必須列入 BWF帕拉羽球世界排名榜(2026年 7月 14日公布) 

         4、運動員須保持與世界羽球聯合會（BWF）、亞洲羽球聯合會

（BAC）、NPC 與 APC 的良好會員資格。 

    (二) 依以下四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正取或外卡名單： 

1、 獲得2024年巴黎帕運前8名者； 

2、 獲得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前 8名者； 

3、 獲得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前 4名者； 

4、 獲得 115年本總會舉辦之會長盃第一名者或 115 年全國身

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第一名者，並經評估具備進入亞帕運前

6 名機會； 

(三) 必要時得搭配雙打或混雙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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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練選拔標準： 

(一) 教練選拔必備條件： 

須具備本總會或該單項協會所頒發A級教練資格者優先，或經

運動部專案同意之B級教練，教練證須處於有效期內且未在停

權處分期間。 

(二) 依以下兩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 

1. 入選本屆亞帕運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取得以下賽事成績： 

(1) 2024巴黎帕運奪前三名 

(2) 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奪前三名 

(3) 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奪金牌 

2. 入選代表隊選手較多；若人數相同，以入選選手之世界排

名順序較優者。 

五、 培訓方式： 

由羽球委員會/小組提報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選手培訓計畫，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動部備

查後實施。 

六、 培訓參賽期程： 

自運動部核定日起至愛知名古屋 2026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

會代表隊出發日結束。 

七、 有關遴選員額均依後續公告之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參賽實施計畫及參賽資格規範為準。 

八、 附則： 

本計畫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

動部備查後核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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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地板滾球代表隊參加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選手教練選拔辦法(草案) 

一、 目    標： 

以奪取金牌並超越 2022 年杭州第 4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總

成績為唯一目標。 

二、 背景說明： 

    (一)比賽日期：2026 年 10 月 18日至 10 月 24 日止。 

    (二)比賽地點：日本 愛知縣名古屋市 

    (三)競賽種類：地板滾球 

三、 選手選拔標準： 

(一) 依據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資格規範(A

ichi-Nagoya-2026-APG_Qualification-

Criteria)，選手選拔必備條件如下： 

1、 符合資格名單分配由NPC分派。 

2、 選手須具備符合國際地板滾球總會國際分級系統之分級資格

(World Boccia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進行分級。 

3、 至2026年1月1日前年滿15歲。 

4、 持有效運動員活躍執照（Active License）。 

5、 持有效WADA國際級運動員教育計畫證書。 

    (二) 依以下四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正取或外卡名單： 

1、 獲得2024年巴黎帕運前8名者； 

2、 獲得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前 8名者； 

3、 獲得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前 4名者； 

4、 獲得 115年本總會舉辦之會長盃第一名者或 115 年全國身

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第一名者，並經評估並參考世界排名具

備進入亞帕運前 6名機會； 

(三) 必要時得搭配雙人賽或團體賽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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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練選拔標準： 

(一) 教練選拔必備條件：

須具備本總會所頒發A級教練資格者優先，或經運動部專案同

意之B級教練，教練證須處於有效期內且未在停權處分期間。

(二) 依以下兩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

1.入選本屆亞帕運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取得以下賽事成績：

(1) 2024巴黎帕運奪前三名

(2) 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奪前三名

(3) 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奪金牌

2.入選代表隊選手較多；若人數相同，以入選選手之世界排

名順序較優者。

五、 培訓方式： 

由地板滾球委員會/小組提報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

拉運動會選手培訓計畫，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動

部備查後實施。 

六、 培訓參賽期程： 

自運動部核定日起至愛知名古屋 2026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

會代表隊出發日結束。 

七、 有關遴選員額均依後續公告之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參賽實施計畫及參賽資格規範為準。 

八、 附則： 

本計畫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

動部備查後核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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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柔道代表隊參加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選手教練選拔辦法(草案) 

一、 目    標： 

以奪取金牌並超越 2022 年杭州第 4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總

成績為唯一目標。 

二、 背景說明： 

(一)比賽日期：2026 年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4 日止。 

(二)比賽地點：日本 愛知縣名古屋市 

(三)競賽種類：柔道 

三、 選手選拔標準： 

(一) 依據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資格規範(A

ichi-Nagoya-2026-APG_Qualification-

Criteria)，選手選拔必備條件如下： 

1、 符合資格名單分配由NPC分派 

2、 持有當年度IBSA運動員執照。 

3、支付當年度 IBSA 會員費。 

4、擁有有效的視力分級。 

5、須於 2011 年前出生(滿 15 歲)。 

6、分級狀態為"New"或"Review"且 Fixed Review Date為

2026年或之前的運動員，必須接受分級。 

(二) 依以下四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正取或外卡名單： 

1、 獲得2024年巴黎帕運前8名者； 

2、 獲得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前 8名者； 

3、 獲得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前 4名者； 

4、 依據國內外參賽表現或世界排名，並經評估具備進入亞帕運前

6 名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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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練選拔標準： 

(一) 教練選拔必備條件： 

須具備本總會或該單項協會所頒發A級教練資格者優先，或經

運動部專案同意之B級教練，教練證須處於有效期內且未在停

權處分期間。 

(二) 依以下兩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 

1. 入選本屆亞帕運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取得以下賽事成績： 

(1) 2024巴黎帕運奪前三名 

(2) 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奪前三名 

(3) 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奪金牌 

2. 入選代表隊選手較多；若人數相同，以入選選手之世界排

名順序較優者。 

五、 培訓方式： 

由柔道委員會/小組提報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屆亞洲帕拉

運動會選手培訓計畫，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動

部備查後實施。 

六、 培訓參賽期程： 

自運動部核定日起至愛知名古屋 2026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

會代表隊出發日結束。 

七、 有關遴選員額均依後續公告之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參賽實施計畫及參賽資格規範為準。 

八、 附則： 

本計畫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

運動部備查後核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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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健力代表隊參加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選手教練選拔辦法(草案) 

一、 目    標： 

以奪取金牌並超越 2022 年杭州第 4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總

成績為唯一目標。 

二、 背景說明： 

    (一)比賽日期：2026 年 10 月 18日至 10 月 24 日止。 

    (二)比賽地點：日本 愛知縣名古屋市 

    (三)競賽種類：健力 

三、 選手選拔標準： 

(一) 依據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資格規範(A

ichi-Nagoya-2026-APG_Qualification-

Criteria)，選手選拔必備條件如下： 

1、資格名額分配給個別運動員，而非 NPC。 

2、持有效 2026年世界帕拉健力(WPPO)運動員執照 

         3、持"Confirm"或"Review"(Review日期須於 2027 年或以後)

分級狀態。 

4、WPPO 2026 年愛知名古屋亞帕運健力排名榜中，排名將採

計 2025 年 5 月 5 日至 2026 年 7 月 31日（含）期間所有 

WPPO 認可賽事成績，女子前 7、男子前 9 名選手將取得參

賽名額。 

    (二) 依以下四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正取或外卡名單： 

1、 獲得2024年巴黎帕運前8名者； 

2、 獲得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前 8名者； 

3、 獲得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前 4名者； 

4、 獲得 115年本總會舉辦之會長盃第一名者、115 年全國身

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第一名者或中華民國單項協會所舉辦之

全國性賽事(臥舉項目)具成績優異者，並經評估具備進入

亞帕運前 6 名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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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練選拔標準： 

(一) 教練選拔必備條件： 

須具備本總會或該單項協會所頒發A級教練資格者優先，或經

運動部專案同意之B級教練，教練證須處於有效期內且未在停

權處分期間。 

(二) 依以下兩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 

1.入選本屆亞帕運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取得以下賽事成績： 

(1) 2024巴黎帕運奪前三名 

(2) 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奪前三名 

(3) 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奪金牌 

2.入選代表隊選手較多；若人數相同，以入選選手之世界排

名順序較優者。 

五、 培訓方式： 

由健力委員會/小組提報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選手培訓計畫，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動部備

查後實施。 

六、 培訓參賽期程： 

自運動部核定日起至愛知名古屋 2026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

會代表隊出發日結束。 

七、 有關遴選員額均依後續公告之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參賽實施計畫及參賽資格規範為準。 

八、 附則： 

本計畫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

動部備查後核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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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射擊代表隊參加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選手教練選拔辦法(草案) 

一、 目    標： 

以奪取金牌並超越 2022 年杭州第 4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總

成績為唯一目標。 

二、 背景說明： 

    (一)比賽日期：2026 年 10 月 18日至 10 月 24 日止。 

    (二)比賽地點：日本 愛知縣名古屋市 

    (三)競賽種類：射擊 

三、 選手選拔標準： 

(一) 依據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資格規範(A

ichi-Nagoya-2026-APG_Qualification-

Criteria)，選手選拔必備條件如下： 

1、符合資格名單分配由 NPC分派。 

2、持有效世界帕拉射擊(WSPS)2026 年運動員執照。 

3、持"Confirmed"或"Review"(Review日期於 2026 年 12月

31 日以後)分級狀態。 

         4、在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9 月 30日之間的賽事中，

在世界帕拉射擊運動認可的比賽中達到最低資格標準 

(MQS)，如表三。 

    (二) 依以下四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正取或外卡名單： 

1、 獲得2024年巴黎帕運前8名者； 

2、 獲得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前 8名者； 

3、 獲得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前 4名者； 

4、 獲得 115年本總會舉辦之會長盃第一名者、115 年全國身

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第一名者或中華民國單項協會所舉辦之

全國性賽事具成績優異者，並經評估具備進入亞帕運前 6

名機會； 

(二) 必要時得搭配團體賽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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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練選拔標準： 

(一) 教練選拔必備條件： 

須具備本總會或該單項協會所頒發A級教練資格者優先，或經

運動部專案同意之B級教練，教練證須處於有效期內且未在停

權處分期間。 

(二) 依以下兩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 

1. 入選本屆亞帕運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取得以下賽事成績： 

(1) 2024巴黎帕運奪前三名 

(2) 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奪前三名 

(3) 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奪金牌 

2. 入選代表隊選手較多；若人數相同，以入選選手之世界排名

順序較優者。 

五、 培訓方式： 

由射擊委員會/小組提報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選手培訓計畫，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動部備

查後實施。 

六、 培訓參賽期程： 

自運動部核定日起至愛知名古屋 2026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

會代表隊出發日結束。 

七、 有關遴選員額均依後續公告之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參賽實施計畫及參賽資格規範為準。 

八、 附則： 

本計畫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

動部備查後核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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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射擊最低資格標準(MQS) 

最低資格標準 

(達到最低資格標準不等於入選代表團，僅為基本條件) 

項目 分數 

步槍 

R1–男子10公尺空氣步槍站立組 (SH1) 595.0 

R2–女子10公尺空氣步槍站立組 (SH1) 570.0 

R3–混合10公尺空氣步槍臥姿組 (SH1) 620.0 

R4–混合10公尺空氣步槍站立組 (SH2) 615.0 

R5–混合10公尺空氣步槍臥姿組 (SH2) 625.0 

R6–混合50公尺步槍臥姿組 (SH1) 600.0 

R7–男子50公尺步槍三姿 (SH1) 1100 

R8–女子50公尺運動步槍三姿 (SH1) 1050 

R9–混合50公尺步槍臥姿組(SH2) 600.0 

手槍 

P1–男子10公尺空氣手槍 (SH1) 540 

P2–女子10公尺空氣手槍 (SH1) 500 

P3–混合25公尺運動手槍 (SH1) 535 

P4–混合50公尺運動手槍 (SH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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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游泳代表隊參加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選手教練選拔辦法(草案) 

一、 目    標： 

以奪取金牌並超越 2022 年杭州第 4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總

成績為唯一目標。 

二、 背景說明： 

    (一)比賽日期：2026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止。 

    (二)比賽地點：日本 愛知縣名古屋市 

    (三)競賽種類：游泳 

三、 選手選拔標準： 

(一) 依據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資格規範(A

ichi-Nagoya-2026-APG_Qualification-

Criteria)，選手選拔必備條件如下： 

1、符合資格名單分配由NPC分派。 

2、持世界帕拉游泳(WPS) 2026年運動員執照。 

         3、於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指定期間於WPS認可之50

公尺標準池賽事賽事中，針對比賽項目達到最低參賽標準

(MQS)，如表四。 

         4、根據 2025–2026 年運動員執照計畫政策（Athlete Licensing 

Program Policies）達到最低資格標準。 

         5、持"Confirmed"或"Fixed Review 

Date(重審日期須於2027年或之後)。 

(二) 依以下四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報

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正取或外卡名單： 

1、 獲得2024年巴黎帕運前8名者； 

2、 獲得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前 8名者； 

3、 獲得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前 4名者； 

4、 獲得 115年本總會舉辦之會長盃第一名者、115 年全國身

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第一名者或中華民國單項協會所舉辦之

全國性賽事具成績優異者，並經評估具備進入亞帕運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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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機會； 

(三) 必要時得搭配接力項目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四、 教練選拔標準： 

(一) 教練選拔必備條件： 

須具備本總會或該單項協會所頒發A級教練資格者優先，或經

運動部專案同意之B級教練，教練證須處於有效期內且未在停

權處分期間。 

(二) 依以下兩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 

1.入選本屆亞帕運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取得以下賽事成績： 

(1) 2024巴黎帕運奪前三名 

(2) 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奪前三名 

(3) 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奪金牌 

2.入選代表隊選手較多；若人數相同，以入選選手之世界排

名順序較優者。 

五、 培訓方式： 

由游泳委員會/小組提報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選手培訓計畫，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動部備

查後實施。 

六、 培訓參賽期程： 

自運動部核定日起至愛知名古屋 2026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

會代表隊出發日結束。 

七、 有關遴選員額均依後續公告之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參賽實施計畫及參賽資格規範為準。 

八、 附則： 

本計畫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

動部備查後核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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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游泳最低參賽標準(MQS) 

 
Events Class MALE FEMALE 

MQS MQS 
50m Freestyle S4 01:29.46 01:04.00 

S5 00:46.00 00:47.68 
S6 00:42.06 01:36.14 
S7 00:37.27  

S8 00:34.37 00:46.14 
S9 00:29.75 00:43.75 
S10 00:28.79 00:40.72 
S11 00:36.00 00:40.84 

S13 00:34.00 00:32.53 
 
100m Freestyle S4 03:49.37  

S5 01:43.11 02:03.36 
S6 01:59.57 02:21.27 
S7 01:27.27 01:37.77 
S8 01:10.47 01:51.40 

S9 01:06.74 01:34.74 
S10 01:05.57 01:29.22 
S11 01:24.67 01:51.08 
S12 01:18.58  
S13 01:14.10 01:11.77 

 

200m Freestyle S5 04:37.96 03:32.66 

S14 02:02.38 02:28.32 
 
400m Freestyle S6 06:42.43 07:23.69 

S7 07:12.67  
S8 07:08.47 06:34.98 
S9 05:18.88 07:03.72 
S10 05:57.79 06:45.19 

S11 09:31.53 07: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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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8 05:56.67 06:10.75 
S9 06:05.15 07:01.88 

S10  05:24.28 
S11 07:20.88 06:30.12 
S13 05:12.84 05:48.77 

 
50m Backstroke 

 
 

S1 01:53.32  
S2 01:53.22 01:41.90 
S3 01:10.59 01:44.57 
S4 00:52.84 01:24.85 
S5 01:27.49 00:48.15 

 
100m Backstroke S1 04:02.72  

S2 03:10.34 03:30.26 
S6 02:10.33 01:36.84 
S7 02:26.26  
S8 01:19.86 01:29.54 
S9 02:09.55 01:50.01 

S10 01:07.57 01:16.84 
S11 01:16.17 01:34.26 
S12 01:59.59 01:47.03 
S13 01:22.40 01:22.72 
S14 01.14.41 01:38.82 

 
50m Breaststroke SB2 01:59.92  

SB3 01:03.71 01:18.57 
 

100m Breaststroke SB4 04:43.00 03:53.02 
SB5 02:24.59 02.26.65 
SB6 02:22.96 01:54.46 
SB7  01:59.01 
SB8 01:48.66 02:26.65 
SB9 02:29.10 01:51.41 
SB11 01:54.32 01:49.10 
SB12  01:46.96 
SB13 01:51.07 01:31.44 

41



SB14 01:25.02 01:46.71 

50m Butterfly S5 01:41.63 01:58.57 
S6 01:09.66 42.81 
S7 01:07.28 42.35 

100m Butterfly S8 01:26.34 01:45.48 
S9 01:43.28 01:55.47 

S10 01:03.87 01:33.00 
S11 01:29.37 
S12 01:25.44 
S13 01:40.23 01:20.08 
S14 01:06.93 01:16.26 

150m Individual Medley SM3 04:53.26 
SM4 03:24.91 04:06.17 

200m Individual Medley SM5 06:07.67 
SM6 04:19.69 03:34.85 
SM7 03:05.59 03:41.23 
SM8 03:10.80 03:36.40 
SM9 03:20.59 03:53.13 
SM10 02:29.54 02:51.51 
SM11 03:10.23 02:53.99 
SM13 03:27.15 02:51.22 
SM14 02:33.74 02:51.94 
Relays* 

4 x 50m Free 20 points No MQS 
4x 50m Medley 20 points No MQS 

4 x 100m Free S14 No MQS 
4 X 100m Free VI 49 points No MQS 

4 x 100m Free 34 points No MQS 
4 x 100m Medley 34 points No M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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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桌球代表隊參加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選手教練選拔辦法(草案) 

一、 目    標： 

以奪取金牌並超越 2022 年杭州第 4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總

成績為唯一目標。 

二、 背景說明： 

     (一)比賽日期：2026 年 10 月 18日至 10 月 24 日止。 

     (二)比賽地點：日本 愛知縣名古屋市 

     (三)競賽種類：桌球 

三、 選手選拔標準： 

(一) 依據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資格規範(A

ichi-Nagoya-2026-APG_Qualification-

Criteria)，選手選拔必備條件如下： 

1、符合資格名單分配由NPC分派。 

2、須符合ITTF分級規則，並於2026年8月15日前提供ITTF要

求的醫療報告。 

3、TT11級(心智障礙)選手需於2026年8月15日前被列入 

Virtus資格選手總表並取得ITTF的國際分級卡。 

    (二)依以下四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正取或外卡名單： 

1、 獲得2024年巴黎帕運前8名者； 

2、 獲得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前 8名者； 

3、 獲得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前 4名者； 

4、 獲得 115年本總會舉辦之會長盃第一名者或 115 年全國身

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第一名者，並經評估具備進入亞帕運前

6 名機會； 

(二) 必要時得搭配雙打或混雙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四、 教練選拔標準： 

(一) 教練選拔必備條件： 

須具備本總會或該單項協會所頒發A級教練資格者優先，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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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部專案同意之B級教練，教練證須處於有效期內且未在停

權處分期間。 

(二) 依以下兩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

1. 入選本屆亞帕運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取得以下賽事成績：

(1) 2024巴黎帕運奪前三名

(2) 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奪前三名

(3) 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奪金牌

2. 入選代表隊選手較多；若人數相同，以入選選手之世界排名

順序較優者。

五、 培訓方式： 

由桌球委員會/小組提報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選手培訓計畫，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動部備

查後實施。  

六、 培訓參賽期程： 

自運動部核定日起至愛知名古屋 2026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

會代表隊出發日結束。 

七、 有關遴選員額均依後續公告之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參賽實施計畫及參賽資格規範為準。 

八、 附則： 

本計畫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

動部備查後核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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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跆拳道代表隊參加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選手教練選拔辦法(草案) 

一、 目    標： 

以奪取金牌並超越 2022 年杭州第 4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總

成績為唯一目標。 

二、 背景說明： 

     (一)比賽日期：2026 年 10 月 18日至 10 月 24 日止。 

     (二)比賽地點：日本 愛知縣名古屋市 

     (三)競賽種類：跆拳道 

三、 選手選拔標準： 

(一) 依據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資格規範(

Aichi-Nagoya-2026-APG_Qualification-

Criteria)，選手選拔必備條件如下： 

         1、符合資格名單分配由 NPC 分派。 

2、持世界跆拳道總會(WT)2026年選手證。 

3、持 K44 級"Confirmed"或"Fixed Review Date" 

(重審日期需於 2026 年 12 月 31 日以後)。 

4、持有 WT 認可的跆拳道段位或 5-1 級別（Geup）。 

5、於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滿 16 歲。 

6、至少參加過一次世界帕拉跆拳道排名賽。 

(二) 依以下四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正取或外卡名單： 

1、 獲得2024年巴黎帕運前8名者； 

2、 獲得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前 8名者； 

3、 獲得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前 4名者； 

4、 依據國內外參賽表現或世界排名，並經評估具備進入亞

帕運前 6名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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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練選拔標準： 

(一) 教練選拔必備條件： 

須具備本總會或該單項協會所頒發A級教練資格者優先，或經

運動部專案同意之B級教練，教練證須處於有效期內且未在停

權處分期間。 

(二) 依以下兩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 

1.入選本屆亞帕運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取得以下賽事成績： 

(1) 2024巴黎帕運奪前三名 

(2) 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奪前三名 

(3) 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奪金牌 

2.入選代表隊選手較多；若人數相同，以入選選手之世界排

名順序較優者。 

五、 培訓方式： 

由跆拳道委員會/小組提報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

運動會選手培訓計畫，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動部

備查後實施。  

六、 培訓參賽期程： 

自運動部核定日起至愛知名古屋 2026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

會代表隊出發日結束。 

七、 有關遴選員額均依後續公告之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參賽實施計畫及參賽資格規範為準。 

八、 附則： 

本計畫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

動部備查後核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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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輪椅擊劍代表隊參加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選手教練選拔辦法(草案) 

一、 目    標： 

以奪取金牌並超越 2022 年杭州第 4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總

成績為唯一目標。 

二、 背景說明： 

(一)比賽日期：2026 年 10 月 18日至 10 月 24 日止。

(二)比賽地點：日本 愛知縣名古屋市

(三)競賽種類：輪椅擊劍

三、 選手選拔標準： 

(一) 依據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資格規範(A

ichi-Nagoya-2026-APG_Qualification-

Criteria)，選手選拔必備條件如下：

1、符合資格名單分配由NPC分派。

2、於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7月15日參加至少一場World Para

Fencing 世界帕拉擊劍認可之賽事並被列入世界排名。

3、持有效世界帕拉擊劍 2026 選手證。

4、符合世界帕拉擊劍分級規則，並提供國際分級申請的證

明。 

5、其中一個項目(銳劍、鈍劍或軍刀)亞洲排名前 8 的選手。 

(二)依以下四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正取或外卡名單：

1、 獲得2024年巴黎帕運前8名者；

2、 獲得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前 8名者；

3、 獲得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前 4名者；

4、 獲得 115年本總會舉辦之會長盃第一名者，並經評估具備

進入亞帕運前 6名機會； 

(二) 必要時得搭配團體賽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47



四、 教練選拔標準： 

(一) 教練選拔必備條件：

須具備本總會或該單項協會所頒發A級教練資格者優先，或經

運動部專案同意之B級教練，教練證須處於有效期內且未在停

權處分期間。

(二) 依以下兩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

1.入選本屆亞帕運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取得以下賽事成績：

(1) 2024巴黎帕運奪前三名

(2) 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奪前三名

(3) 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奪金牌

2.入選代表隊選手較多；若人數相同，以入選選手之世界排

名順序較優者。

五、 培訓方式： 

由輪椅擊劍委員會/小組提報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

拉運動會選手培訓計畫，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動

部備查後實施。 

六、 培訓參賽期程： 

自運動部核定日起至愛知名古屋 2026年第 5 屆帕拉運動會代

表隊出發日結束。 

七、 有關遴選員額均依後續公告之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參賽實施計畫及參賽資格規範為準。 

八、 附則： 

本計畫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

動部備查後核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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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輪椅網球代表隊參加 
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選手教練選拔辦法(草案) 

一、 目    標： 

以奪取金牌並超越 2022 年杭州第 4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總

成績為唯一目標。 

二、 背景說明： 

(一)比賽日期：2026 年 10 月 18日至 10 月 24 日止。

(二)比賽地點：日本 愛知縣名古屋市

(三)競賽種類：輪椅網球

三、 選手選拔標準： 

(一) 依據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資格規範(

Aichi-Nagoya-2026-APG_Qualification-

Criteria)，選手選拔必備條件如下：

1、資格名額分配給個別運動員，而非NPC。

2、於 2026 年 6 月 29 日的國際網球聯合會(ITF)輪椅網球單

打世界排名榜上獲得官方排名。 

3、持"Confirmed"或"Review"(Review日期於 2027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分級狀態。 

4、持有有效 ITF IPIN 會籍。 

5、在 ITF 於 2023年 6 月 29 日公佈之世界排名中，於亞洲

區取得個人男子前 16 名、女子前 11 名、Quad 組前 8 名

者方可參賽。 

(二)依以下四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正取或外卡名單：

1、 獲得2024年巴黎帕運前8名者；

2、 獲得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前 8名者；

3、 獲得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前 4名者；

4、 115 年本總會舉辦之會長盃第一名者或 115 年全國身心障

礙國民運動會第一名者，並經評估具備進入亞帕運前 6名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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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必要時得搭配雙打或團體賽配對(組)優先納入考量。

四、 教練選拔資格： 

(一) 教練選拔必備條件：

須具備本總會或該單項協會所頒發A級教練資格者優先，或經

運動部專案同意之B級教練，教練證須處於有效期內且未在停

權處分期間。

(二) 依以下兩項標準依序遴選，並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

報請運動部核備後產生：

1.入選本屆亞帕運選手之實際指導教練取得以下賽事成績：

(1) 2024巴黎帕運奪前三名

(2) 最近一屆世界錦標（盃）賽奪前三名

(3) 最近一屆亞洲錦標（盃）賽奪金牌

2.入選代表隊選手較多；若人數相同，以入選選手之世界排

名順序較優者。

五、 培訓方式： 

由輪椅網球委員會/小組提報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

拉運動會選手培訓計畫，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動

部備查後實施。 

六、 培訓參賽期程： 

自運動部核定日起至愛知名古屋 2026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

會代表隊出發日結束。 

七、 有關遴選員額均依後續公告之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

動會參賽實施計畫及參賽資格規範為準。 

八、 附則： 

本計畫經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運

動部備查後核定，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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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參加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

一、 依據：運動部 OOO 年 OO 月 OO 日臺教授體字第 OOOOOOOOOO
號函辦理。

二、 目的：

(一) 提升帕拉運動員競技實力，輔助教練提升訓練績效。

(二) 協助運動員傷害預防與復健。

(三) 指導運動員心理技能，增強參賽自信心。

(四) 近程目標：超越上屆2022年杭州亞洲帕拉運動會成績。

(五) 展望未來：培育2028年美國洛杉磯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之潛

力奪牌選手。

三、 名古屋 2026 年亞洲帕拉運動會背景： 
(一) 舉辦日期：2026 年 10 月 18 日起至 10 月 24 日止（計 7

天）。

(二) 舉辦地點：日本 名古屋。

(三) 主辦單位：亞洲帕拉林匹克委員會。

(四) 參加人員：將有來自亞洲約 45 個國家地區約 2700 個選手

參加。

(五) 競賽種類：共 18 個運動種類，包含田徑、游泳、健力、

射擊、射箭、桌球、柔道、輪椅網球、地板滾球、輪椅籃

球、坐式排球、公路及場地自由車、輪椅擊劍、羽球、五

人制足球、盲人門球、輪椅橄欖球、跆拳道。

(六) 我國預定參賽種類：包括田徑、游泳、桌球、柔道、羽

球、健力、射擊、射箭、輪椅網球、地板滾球、輪椅擊劍

及跆拳道，計 12 種種類。

四、 SWOT 分析：如附件一 
五、 訓練計畫

(一) 訓練目標 
1、 總目標：名古屋2026亞洲帕拉運動會獲得4面以上金牌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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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階段目標：

(1) 第1階段（自115年1月1日至115年5月31日）

A. 第1階段目標：遴選具潛力奪牌資格選手56位列

入「亞帕運備戰計畫」(依運動部核定名額調

整)，提前挹注備戰資源，提升我國競賽表現。

B. 遴選標準：客觀項目對照國際同項目成績或

2022亞帕運成績；主觀項目參考世界排名，由

各單項委員會遴選出具奪牌潛力之選手清冊，

並依據下列原則分級1級、2級及3級選手：

(a) 1級選手：

I. 最近1屆帕運前4名或亞帕運前2名。

II. 客觀項目(田徑、游泳、健力、射擊、

射箭)成績達最近1屆帕運或世界錦標賽

前4名或亞帕運前2名。

III. 提送審核申請時間 帕運 世界積分

（Paralympic Ranking/World Ranking）
排名前4名。

(b) 2級選手：

I. 最近1屆帕運第5至8名或亞帕運第3
名。

II. 客觀項目(田徑、游泳、健力、射擊、

射箭)成績達最近1屆帕運或世界錦標賽

第5至10名或亞帕運第3名，且經評估

具國際競爭力。

III. 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帕運/世界積分

（Paralympic Ranking/World Ranking）
排名第5至10名，且經評估具國際競爭

力。

(c) 3級選手：

I. 客觀項目(田徑、游泳、健力、射擊、射

箭)成績達最近1屆帕運或世界錦標賽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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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名，並須符合各賽會最低參賽標準

(MQS)，且經評估具國際競爭力。 
II. 提送審核申請時間帕運/世界積分

（Paralympic Ranking/World Ranking）排

名第11至20名，且經評估具國際競爭力。

III. 參加國際賽會、國內賽會經國際認可之特

殊成績表現，於各該專項競技運動具發展

潛力或具奪牌可能性，經推薦者。

IV. 依據教育部備查之遴選辦法，入選下屆帕

運或亞帕運資格賽(或積分賽)國家代表

隊。

由總會秘書處查證成績並經由選訓委員會開會

決議後可彈性調整選手等級。符合上述原則之

選手，提經本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呈報

運動部訓輔委員會核定予以培訓。

C. 訓練地點：各項目分區訓練

D. 預定參加賽事：如附件二

E. 參賽實力評估、預估成績：桌球、羽球、跆拳

道各盃賽前2名，田徑各盃賽前4名，射箭、柔

道、健力、游泳、輪椅網球、地板滾球各盃賽

前8名，射擊、輪椅擊劍各盃賽前16名。

(2) 第2階段（115年6月1日至115年8月31日止）

A. 第2階段目標：選派選手參與國際賽取得亞帕運

參賽資格。

B. 遴選標準：另依據亞帕運參賽資格及規範擬訂

遴選辦法報運動部核備；相關資料將於核備後

公告於本會官網。

C. 預計遴選名額：田徑6人、游泳6人、健力2人、

射擊3人、射箭7人、桌球10人、柔道3人、輪椅

網球4人、羽球8人、跆拳道2人、輪椅擊劍4
人、地板滾球6人，共6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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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第 1 階段選手未達遴選標準，則立即取消選

手備戰資格，若有原未列入備戰之選手於國內

或國際取得符合備戰標準之成績，則隨時開會

討論列入備戰人員。

(3) 第3階段（115年9月1日至115年10月24日）

A. 第3階段目標：辦理賽前培、集訓工作，強化選

手競賽實力，並遴派選手參與國際賽事，以賽

代訓強化實戰經驗。

B. 訓練地點：分區培訓及集中訓練

C. 預定參加賽事：如附件二

D. 參賽實力評估、預估成績：桌球、羽球、跆拳

道各盃賽前2名，田徑各盃賽前4名，射箭、柔

道、健力、游泳、輪椅網球、地板滾球各盃賽

前8名，射擊、輪椅擊劍各盃賽前16名。

E. 若第2階段選手未達亞帕運參賽資格及規範，則

立即取消選手備戰資格，若有原未列入備戰之

選手於國內或國際取得符合備戰標準之成績，

則隨時開會討論列入備戰人員。

(二) 訓練方式：採階段培訓

(三) 實施要點：

本總會將於各階段審查亞帕運備戰計畫各選手年度參加

國內、國際賽事之成績，對照國際成績評估選手競爭力，

而考量是否列入下一階段備戰名單；選手必須參加本總會

舉辦之會長盃作為考核點(亞帕運備戰一、二級選手不需參

加會長盃)。 
六、 督導考核：

(一) 本會選訓委員會委員應定期、不定期赴各培訓地點督導、

輔導與考核培訓情形。

(二) 各項目執行教練應擬訂各階段培訓預期成績目標（以具體數

據顯示），經列管考核凡未達預期效益者，經本會選訓委員會

議決，報請運動部核定後，據以調整培訓選手參賽實施計畫

或中止其培訓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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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訓期程中，培訓選手因治療或其他因素需服用藥物者，

應向本會醫學委員會醫師諮詢並經同意。中華運動禁藥防

制基金會為教育及宣導運動選手正確用藥，統一辦理運動

禁藥管制講習會，並不定期實施運動禁藥檢測。培訓選手

若有違規用藥情事或迴避檢查者，即予取消培訓或參賽資

格，其指導教練若涉及該違規事件者，併同取消資格。

(四) 取得名古屋 2026 年亞洲帕拉運動會參賽資格需申請治療用

途豁免者，由本會函請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協助向名

古屋 2026 年亞洲帕拉運動會主辦單位申請治療用途豁免。

(五) 為重視運動選手健康及提升訓練效益，選手應接受本會醫

學委員會檢測及健康檢查，如經醫師檢查認定不適合繼續

培訓或迴避檢查者，即應中止培訓或取消參賽資格。

(六) 備戰教練倘於培訓期間有不適任之事實，經選訓委員會查

核屬實並議決，報請運動部核定後，即取消資格並解聘。

七、 所需行政支援事項及建議處理方式

(一) 整合型服務

身障運動員囿於身體特定部位之失能，通常伴隨身體(關
節)活動度受限，或以身體其他部位進行動作代償之狀況。因

此，除了進行肌力與體能訓練增強，訓練後則須配合進行筋

膜放鬆、運動按摩與失能改善之功能性訓練。目前選手由所

屬體能訓練師及運動傷害防護員執行上述之服務。

(二) 身體評估與檢測

身障運動員身體的條件，不應成為運動訓練上的阻礙，

而且對於肢體障礙的運動員而言，透過完整的訓練前評估與

檢測，了解失能的狀態與原因，即可確認體能水平與身體活

動度與限制。以此為基礎進行體能訓練的規劃，方可避免身

障運動員訓練過程中產生更多傷害，總會今年委由部立臺北

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屬醫院執行綠色通

道計畫進行身體評估與檢測。

(三) 運動按摩與筋膜放鬆

物理治療師或運動傷害防護員從了解運動員過去受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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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手，進而和體能教練互相溝通所觀察到之狀況，做為雙方

在運動按摩（筋膜放鬆）和體能訓練之相互參照，確保運動

員可以進行最合適的訓練內容與最妥善的按摩，減少運動員

傷害風險。

(四) 科學化訓練與監控

傳統訓練方式中，選手運動表現都優劣主要依照教練的

經驗來評斷。科學化訓練透過訓練數據的監控與呈現，讓運

動員可以對於本身體能上的變化獲得視覺上的量化，不僅可

以讓身障運動員獲得更高的訓練(成就)動機，也可了解訓練

的介入後，是否給予運動員正向的成長。監控數據包含訓練

負荷、訓練量、訓練週期化改變與身體對於訓練反應之變化

趨勢等。

(五) 運動營養之諮詢

運用營養科學知識提高運動表現，對於長期進行訓練的

運動員，如何對於日常飲食攝取與規劃有正確的觀念，並了

解訓練前、後各類營養攝取的類型，包含六大營養素(醣類、

蛋白質、脂質、維生素、礦物質、水份)，藉由飲食攝取來達

到身體長期適應的輔助，改善身體組成、身體疲勞與傷害之

恢復。

(六) 交通易達性

身障運動員分散於國內北、中、南地區，在交通移動上

，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如何有效的縮短在訓練中心往返的

交通時間，讓選手兼顧生活、學業、技術訓練、體能訓練與

充足休息時間是這個計畫所考量的重點之一。

八、 經費支用基準：

(一) 教練暨選手：依運動部委託培訓相關規定辦理。

(二) 訓練設備、訓練器材、課業輔導、運科支援、醫學支援、

營養支援、資訊情蒐支援、運動傷害防護及運動禁藥管制

等所需經費，由本會依實際需要專案陳報運動部核定後，

據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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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實施計畫陳報運動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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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參加愛知名古屋2026年第5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選手培訓參賽實施計畫各項目 SWOT 分析 

Strength（優勢） Weakness（劣勢） Opportunity（機會） Threat（威脅） 

桌球 

1、上屆獲獎選手實力更成

熟穩定 
2、多位教練全力配合 
3、較多縣市成立基層    

訓練站 
4、運動部經費全力支持 
5、全障運比賽項目 

1、輪椅組選手老化 
2、缺乏輪椅女子選手 
3、站立及輪椅低級數選 

手成績無法跟上國際 
4.目前僅獲5男5女參賽名額 

1、雙打及混合雙打項目維持 
2、潛力新秀選手加入 

1、大陸、韓國、泰國及印尼 
職業化訓練 

2、選手無工作保障以致影響 
訓練 

羽球 

1、主力年輕優勢 
2、多位教練全力配合 
3、運動部經費全力支持 
4、全障運比賽項目 
5、SH6女雙優勢維持 

1、參與人數較少 
2、基層訓練站不足 

1、5級2位主力可藉由雙打搭

配取得國際成績獎牌 
2、輪椅組混合雙打加入新血 

5級男單、輪椅女雙亞洲選手

成績優於其他各洲，導致亞

帕運奪牌難度增加 

田徑 

1、運動部經費全力支持 
2、多所大專全力配合 

訓練 
3、全障運比賽項目 

1、訓練地點太少 
2、投入教練不足 
3、選手集中於某些縣 

市 

1、北部增加新設據點 
2、新秀選手加入 

目前成績較佳之選手均無工

作，隨時可能停止訓練 

游泳 

1、選手訓練時間增加 
2、運動部經費全力支 

持 
3、北中南均成立基層 

訓練據點 
4、全障運比賽項目 

1、肢體障礙選手較少 
2、缺乏專屬配合之無障礙場地 

1、潛力新秀選手加入 
2、選手認真配合訓練 
3、國際賽刺激增加選手投入 

1、選手多數為智能障礙、肢

體障礙選手較少 

柔道 運動部經費全力支持 1、僅有3位選手 
2、選手分級尚未完全確認 

男子選手年輕並於大專院校

就讀 
選手無固定來源管道 

射擊 
1、多處運動中心成立射擊

場

2、全障運比賽項目 

1、選手老化 
2、器材及耗材經費較高，器材老

舊無法更新 

潛力新秀選手加入 國際賽參賽較少影響選手參

與意願 

健力 

1、全障運比賽項目 
2、彰化仁愛實驗學校全力

配合訓練場地 

1、選手老化 
2、選手太少 
3、國內男選手成績與國際差異太

大

國內奧運教練加入教練團 選手無固定來源管道 

射箭 

1、主力選手台中及桃園訓

練場地全力配合 
2、全障運比賽項目 

1、選手老化 
2、訓練場地不夠普及 

1、國內新興場地提供選手專

門訓練 
2、選手成績逐漸提升 
3、增加多位年輕新秀教練 

國際賽參賽較少影響選手參

與意願 

輪椅 
網球 

1、主力選手有強大企圖心 
2、全障運比賽項目 

1、選手老化 
2、缺乏專屬配合之無障礙場地 
3、缺乏更多教練投入 

QUAD 國際選手數較少，可

針對此組別爭取國際獎牌 
國內各縣市缺乏教練參與 

地板 
滾球 

1、較多之參與人口 
2、國內有2大聯盟協助推

廣

3、全障運比賽項目 

1、選手過於分散各訓練場所 
2、教養院內較難配合外人進入訓

練

潛力新秀選手加入 選手訓練難以集中 

輪椅 
擊劍 

1、新興項目吸引新人參加 
2、目前已有4個縣市參與

基層訓練 
3、每年舉辦教練講習 

1、國內無自行生產之擊劍座台 
2、教練較少 
3、尚未列入國內全障運比賽項目 

1、潛力新秀選手加入 
2、教練及選手更加投入

3、去年獲得第一次國際賽獎

牌，增加選手信心 

因為新興項目，選手參與度

不確定 

跆拳道 

1、運動部經費全力支持 
2、選手年輕 
3、選手於大專院校與一 

般選手融合訓練 

選手數與四年前相同僅有2位選手 選手原本即為優異之一般選

手

選手無固定來源管道未有新

血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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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26 年國際賽事參賽清冊(僅列名古屋亞帕運前之國際賽事) 

No 運動項目 賽事名稱 賽事時間 地點

1. 田徑 2026 杜拜帕拉田徑大獎賽 02/06-02/09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杜拜

2. 羽球 2026 巴林帕拉羽球世界錦標賽 02/08-02/14 
巴林

麥納麥

3. 桌球 2026 ITTF 黃金海岸國際帕拉桌球未來賽 02/16-02/18 
澳洲

黃金海岸

4. 輪椅擊劍 2026 帕拉擊劍世界盃-義大利站 02/19-02/22 
義大利

比薩

5. 輪椅網球
2026 世界輪椅網球團體賽亞洲區資格賽 

(Open 組) 
03/02-03/06 

斯里蘭卡

可倫坡

6. 輪椅網球
2026 世界輪椅網球團體賽美洲區資格賽 

(亞洲 Quad 組) 
03/02-03/06 

祕魯

利馬

7. 游泳 2026 WPS 帕拉游泳系列賽 - 義大利站 03/09-03/15 
義大利

利尼亞諾薩比亞多羅

8. 游泳 2026 WPS 帕拉游泳系列賽 - 西班牙站 03/16-03/22 
西班牙

巴塞隆納

9. 羽球 2026 西班牙帕拉羽球公開賽 - 二級 03/17-03/22 
西班牙

維多利亞

10. 桌球
2026 ITTF 利尼亞諾薩比亞多羅國際帕拉

桌球挑戰賽
03/18-03/21 

義大利

利尼亞諾薩比亞多羅

11. 輪椅擊劍 2026 帕拉擊劍世界盃-匈牙利站 03/19-03/22 
匈牙利

布達佩斯

12. 羽球 2026 西班牙帕拉羽球公開賽 - 一級 03/25-03/29 
西班牙

托利多

13. 射箭 2026 曼谷亞洲帕拉亞洲盃第一站 03/29-04/05 
泰國

曼谷

14. 輪椅網球 2026 輪椅網球釜山公開賽 04/01-04/04 
韓國

釜山

15. 輪椅網球 2026 輪椅網球大邱公開賽 04/07-04/11 
韓國

大邱

16. 健力 2026 曼谷亞洲暨太洋洲公開錦標賽 04/07-04/12 
泰國

曼谷

17. 地板滾球 2026 利雅德地板滾球挑戰賽 04/09-04/16 
沙烏地阿拉伯

利雅德

18. 輪椅網球 2026 輪椅網球首爾公開賽 04/14-04/18 
韓國

首爾

19. 柔道 2026 IBSA 柔道哈薩克大獎賽 05/07 哈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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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運動項目 賽事名稱 賽事時間 地點

阿斯坦納

20. 輪椅網球 2026 輪椅網球馬來西亞公開賽 - 第一站 05/10-05/16 馬來西亞

21. 桌球 2026 ITTF 臺北國際帕拉桌球菁英賽 05/17-05/21 
臺灣

臺北

22. 田徑 2026 巴黎帕拉田徑大獎賽 05/30-06/04 
法國

巴黎

23. 輪椅網球 2026 輪椅網球馬來西亞公開賽 - 第二站 06/02-06/05 馬來西亞

24. 桌球 2026 ITTF 阿曼國際帕拉桌球未來賽 06/04-06/06 
約旦

阿曼

25. 跆拳道 2026 世界帕拉跆拳道大獎賽-1 06/04-06/07 
義大利

羅馬

26. 綜合型賽會 2026 World Abilitysport 青少年運動會 06/15-06/22 
土耳其

梅爾辛

27. 羽球 2026 法國帕拉羽球公開賽 - 二級 06/16-06/21 
法國

待定

28. 射擊 2026 WSPS 諾維薩德大獎賽 06/16-06/22 
塞爾維亞

諾維薩德

29. 羽球
2026 不列顛&愛爾蘭帕拉羽球公開賽 - 

一級
06/24-06/28 

愛爾蘭

都柏林

30. 地板滾球 2026 波瓦地板滾球世界盃 07/04-07/12 
葡萄牙

波瓦

31. 跆拳道 2026 世界帕拉跆拳道公開挑戰賽(G4) 07/09-07/10 
韓國

春川

32. 桌球 2026 ITTF 呵叻國際帕拉桌球未來賽 07/13-07/16 
泰國

呵叻

33. 桌球 2026ITTF 呵叻國際帕拉桌球菁英賽 07/18-07/22 
泰國

呵叻

34. 射擊 2026 WSPS 諾維薩德世界盃 07/21-07/31 
塞爾維亞

諾維薩德

35. 桌球

2026 ITTF 斯波坎國際帕拉桌球挑戰賽 
ITTF World Para Challenger Spokane 2026 

(USA) 
08/06-08/09 

美國

斯波坎

36. 地板滾球 2026 首爾地板滾球世界錦標賽 08/24-09/04 
韓國

首爾

37. 射箭 2026 阿默達巴德亞洲帕拉亞洲盃第二站 09/01-09/06 
印度

阿莫達巴德

38. 射擊 2026 WSPS 昌原世界錦標賽 09/03-09/15 
韓國

昌原

39. 跆拳道 世界帕拉跆拳道大獎賽—2 09/04-09/07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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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運動項目 賽事名稱 賽事時間 地點

茂朱

40. 輪椅網球 2026 輪椅網球高雄公開賽 10 月 
臺灣

高雄

41. 綜合型賽會 2026 年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 10/18-10/24 
日本

名古屋

42. 柔道 2026 IBSA 亞洲錦標賽 待定 待定

43. 柔道 2026 IBSA 埃及帕拉柔道大獎賽 待定
埃及

(待確認) 

44. 柔道 2026 IBSA 柔道聖保羅大獎賽 待定

巴西

聖保羅

(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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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知名古屋 2026 年第 5 屆亞洲帕拉運動會 

代表團組團實施計畫(草案) 
壹、 依據：

依運動部頒布之「我國參加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組團參賽原則」

辦理。

貳、 組團目標：

推展全民體育，增進帕拉體育運動技術水準，履行我國在國際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中應盡之義務與權利，並遴選我國帕拉優秀運動

選手，籌組競技實力堅強、後勤服務體系完善之代表團，參加 2026

年名古屋亞洲帕拉運動會（以下簡稱 2026 年亞帕運）以爭取佳績，

突破上屆成績，為國爭光。

參、 指導單位：運動部

肆、 主辦單位：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伍、 賽會資訊：

一、 舉辦時間：2026 年 10 月 18 日至 24 日。 

二、 舉辦地點：日本 名古屋。

三、 參賽國家：預估約 45 國。 

四、 計畫參賽種類：田徑、羽球、游泳、射擊、桌球、柔道、跆拳

道、地板滾球、健力、射箭、輪椅網球、輪椅擊劍等 12 項運

動種類。

陸、  組團原則：

一、選手及教練參賽原則：

依據本總會訂定「2026 年名古屋亞帕運遴選辦法」，由各

單項運動召集人提出入選建議名單後，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再呈報運動部備查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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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員員額：

  依據 2026 年亞帕運代表團團長指南之規定辦理。 
柒、責任區分：

  一、委員會

(一) 選訓委員會：負責各代表隊選手確認、教練遴選、訓練計

畫審核，集訓期間之訓練督導考核及評估。

(二) 醫學委員會：負責協助代表隊選手體位分級及醫療服務等

相關事宜。

二、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一) 確定參賽運動項目、選手、教練之人選。

(二) 填報各代表隊隊職員 ID 卡團員名冊等資料。

(三) 代表團各項資料之彙整與核轉。

(四) 提撥總集訓及賽前訓練所需經費與器材。

(五) 提出選拔、訓練報告及建議。

(六) 擬訂組團計畫。

(七) 擬訂及建置後勤支援團隊及中繼站。

(八) 於限定時間內填報各種報名表格及繳費。

(九) 一切對外之連絡事宜。

(十) 代表團預算之編製及報核。

(十一) 協助移地訓練之事宜。

(十二) 制服、比賽服裝與裝備、紀念章、禮品之購製、分

發、保管。

(十三) 團本部職員之提名、送審、報核。

(十四) 授旗典禮之舉行。

(十五) 組團專案小組會議等之召開。

(十六) 國際運動總會會員大會會議代表及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裁判之核轉。

(十七) 機位之預訂。

(十八) 選手村住宿位置之預訂及分配。

(十九) 其他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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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部：

(一) 核定組團計畫、經費預算及團員名單。 
(二) 核定顧問及貴賓人選。

(三) 督導代表團各項事宜。

四、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協助建置後勤支援團隊及中繼站人力配置，如管理人員、運

動生理、心理諮商師、營養師、廚師等。

捌、 本總會代表團隊職員、選手員額、集訓及移地訓練等之經費，經本

總會報請運動部備查後核定為限，並以出發赴名古屋當日起計算，

由運動部 115 年度委辦經費項下支付。 
玖、 代表團人力規劃及工作職掌(將依大會團長手冊員額分配規定滾動式

調整代表團人數)： 
項

次
職稱 人數 職掌

  1 團長 1 
1. 綜理全團團務，對外代表本團

2. 率領代表團參加大會開閉幕典禮、主持團務會議、

接待各國團長、返國晉見總統等事宜

  2 副團長 1 
襄助團長綜理代表團各項事務，並為團長之當然代理

人

  3 總領隊 1 

1. 代表團進駐選手村之負責人，依團長之指示全權

處理代表團一切有關行政、訓練、比賽、技術會

議及生活管理等方面之事宜

2.主持團務會議，代表本團出席有關會議

  4 副總領隊 1 襄助總領隊處理相關團務，並為總領隊之當然代理人

  5 總幹事 1 

1.工作計畫之擬定與進度之執行。

2.代表團各運動團隊每日活動之彙整與執

行

3.職員值日輪流表之安排、管理與連繫

4.承總領隊之指示，主持團務會議

5.撰寫代表團綜合報告及檢討

6.選手、職員請假之轉核

7.代表團對外發言人

8.賽會期間每日向運動部彙報比

賽、會議及相關訊息

  6 顧問 2 
1. 協助代表團相關團務諮詢

2. 提供代表團相關需求指導

  7 副總幹事 1 
1. 襄助總幹事處理團務相關事宜，總幹事因公外出

或請假為其業務當然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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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助總幹事處理交辦事宜及有關之事務 
工作 

  8  技術督導 2 

1. 負責督導參賽運動種類或項目教練及選 
手之訓練、比賽事宜 

2. 記錄及蒐集選手之訓練及比賽成績，撰寫賽後報

告及建議 
3.有關規章、裁判、競賽資料之蒐集與整理 

  9  會議代表 3 

1. 代表我國出席各國際運動組織所召開之 
各項會議，並負責蒐集、整理各種會議資料，返

國後撰寫會議報告 
2. 協助處理國際事務，並擔任各單項代表隊臨場翻

譯工作 

  10  行政人員 3 

1.賀電之製作與傳送。 
2.外文文件之登記、翻譯、處理與保管。 
3.與籌備會核對及確定我國參加競賽運動項目及隊

職員人數。 
4.團員個人資料之調查與登記。 
5.與籌備會其他單位之聯繫與協調。 
6.陪同教練出席並記錄會議，交相關人員處理或存

查。 
7.編印代表團手冊。 
8.代表團相關新聞照片之蒐集與彙整。 
9.填寫每日日誌並呈總領隊核閱。 
10.協調團員每日行程。 
11.回國後報告書、謝函之撰寫與寄發。 
12.經費之請領、保管、支用、登帳、結帳。 
13.選手訓練及比賽期間餐飲調度。 
14.協助各代表隊參加技術會議。 
15.其他交辦事項。 

  11  教練 33 

1.隊員生活管理 
2.有關參賽之一切事宜(抽籤、過磅、分級等) 
3.撰寫訓練及參賽報告 
4.蒐集訓練及參賽報告 
5.賽後取回成績紀錄及獎狀，送交總領隊於返國後敘

獎 
6.其他有關事項 

  12  選手 63 

1. 依規定訓練及參賽 
2. 依規定分級 
3. 依規定參加各項檢測 
4. 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13  醫療官 1 
1.團員疾病與傷害之治療與預防 

2.選手傷害之緊急處理與復健 

3.協助選手於賽前參加體位分級檢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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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禁選手使用禁藥

5.選手飲食與體重之指導

6.協助實施女性運動員之性別鑑定及生理調適

7.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14 隊醫 5 

1.團員疾病與傷害之治療與預防

2.選手傷害之緊急處理與復健

3.協助選手於賽前參加體位分級檢測工

作，及選手賽前之貼紮與賽後之按摩復健

4.查禁選手使用禁藥

5.選手飲食與體重之指導

6.協助實施女性運動員之性別鑑定及生理

調適

7.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15 防護員 19 

1.協助團員疾病與傷害之治療與預防

2.協助選手傷害之緊急處理與復健

3.協助選手於賽前參加體位分級檢測工

作，及選手賽前之貼紮與賽後之按摩復

健

4.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16 射箭拔箭員 4 1.協助身障運動員將射出的箭自箭靶拔回

  17 照護員 7 1.協助照顧選手

  18 田徑陪跑員 2 

1.協助隊員生活管理

2.協助有關參賽之一切事宜(抽籤、過磅、

體位分級等)
3.協助蒐集訓練及參賽報告

4.賽後取回成績紀錄及獎狀，送交總領隊於返國後

敘獎

5.其他有關事項

  19 
地板滾球

BC3 軌道操作

員
2 

1. 調整軌道。

2. 把球搓圓、放軌道口。

3. 調整輪椅、球杖位置，讓球員自己釋出球。球員若

未指示，助理員不得有投擲準備動作。助理員在

調整軌道方向時不得目視球場。

  20 
游泳

點頭協助員
2 1.協助游泳選手賽事進行

  21 記者 4 

1.每日撰寫、發布代表團之成績新聞稿，並發布代表

團參賽期間之相關新聞資訊

2.發布代表團抵達當地之相關訊息、照片於國內相關

新聞單位。

3.發布代表隊訓練及比賽相關訊息、照片於國內相關

新聞單位。

4.發布代表隊每日比賽成績及最後成績之訊息於國

內相關新聞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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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訪談代表隊選手及教練、並將訪談內容、照片發布

於國內。

6.整合各代表隊比賽結果，並將其發布於國內相關新

聞單位。

總計 158 
將依大會團長手冊員額分配規定滾動式調整代表團

人數，部分團員將以後勤支援工作團身份支援

玖、後勤支援工作團(詳細功能將與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協商後訂定)
# 項目 人數 職掌

1 後勤支援工作團團長 待定 綜理及督導後勤支援團相關工作

2 選訓及訓輔委員 待定

1.藉訪視觀摩，瞭解我國選手競賽表現，並提

供建議

2.了解帕拉競技運動發展趨勢

3.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3 

醫護組

醫師 待定

1.主責醫護組督導及業務分工

2.團員疾病與傷害之治療與預防

3.選手傷害之緊急處理與復健

4.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4 

運動防護員 待定

1.協助團員運動防護工作

2.協助選手傷害之緊急處理與復健

3.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物理治療師 待定

1.協助團員物理治療工作

2.協助選手傷害之緊急處理與復健

3.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5 

運動

科學組

運動心理諮商 待定

1.提供選手心理諮商服務

2.提供團員心理諮商服務

3.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6 運科情蒐 待定

1.蒐整第一線代表隊選手主要對手情資

2.提供代表隊對戰分析及策略建議

3.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7 運動生理 待定

1.主責高壓氧艙等儀器操作

2.主責身體水分組成分析儀等儀器操作

3.其他運動生理相關諮詢或推動事宜

4.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8 
行政

後勤組

管理 待定

1.主責備送餐及外語溝通
2.襄助支援工作團團長辦理相關庶務
3.聯繫相關服務工作
4.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9 維安人員 待定
1.主責後勤支援工作團維安相關工作

2.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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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人數 職掌

10 廚師 待定
1.主責中繼站食品烹飪與相關事宜

2.提供採購食材建議

11 營養師 待定

1.輔助廚師辦理烹飪及採購食材建議

2.提供選手飲食與體重諮詢。

3.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12 陪練員 待定
1.擔任代表隊陪練，輔助選手賽前訓練
2.回國後撰寫有關報告及建議

總計 人

拾、指導單位：

項次 單位 支援事宜 備註

1 運動部

1. 審核代表隊選拔辦法、代表隊集訓實

施計畫書及代表團組團實施計畫書

2. 審核代表隊選拔、集訓及代表團組團

作業所需經費，並核給補助

3. 指導辦理選拔、培、集訓作業及組團

工作

4. 辦理團員培、集訓及參賽期間公假申

請事宜

5. 核定代表團人員名單

拾壹、協力單位：

項次 單位 支援事宜 備註

1 
外交部及

駐日代表處

1. 於代表團有需要時提供協助

2. 於代表團開訓典禮講授賽會主辦國之

國情宣導及注意事項

3. 聯繫當地駐館及有關僑務團體協助我

國代表團隊參賽事宜

2 
財團法人中華運

動禁藥防制基金

會

1. 於開訓典禮時辦理禁藥講習、提供最新

禁藥清單

2. 於培集訓階段辦理禁藥抽檢作業

3 
國家運動訓練中

心

1. 協助中繼站規劃

2. 提供相關專業人員協助

拾貳、本辦法經呈報運動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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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帕拉運動潛力新秀培育實施計畫 

壹、 依據：依「運動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身心障礙運動者培育照顧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 

貳、計畫願景：

一、建立接班梯隊：為我國參與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簡稱帕運)、亞洲帕拉

運動會(簡稱亞帕運)，培植潛力新秀培育，建立身心障礙運動選手接

班梯隊。 

二、鼓動支持氛圍：透過身心障礙運動潛力新秀的投入與表現，提升身心障礙

運動倡議宣導能量。 

參、計畫執行單位：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肆、計畫期程：115年 1 月至 12 月。

伍、申請資格及原則： 

一、潛力新秀選手培育原則年齡須為1996年後出生，且原則應符合下

列定義： 

(一)競賽種類：為確認培育選手之競賽種類，我國確具國際競爭優

勢，有關種類之擇選應至少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我國選手成績應有最近二屆帕運前六名或亞帕運前三名水準。

2、新興或潛力發展運動種類，得經單項委員會專案評估申請，提

報本總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呈報運動部核定。 

(二)選手資格：

1.進場資格：

(1)、最近一屆亞洲帕拉青年運動會獲單項前三名成績之選手。

(2)、為帕運或亞帕運競賽種類(項目)全國紀錄保持人，且其成

績具有國際競爭力。

(3). 帕運或亞帕運競賽種類(項目)世界排名前32名(或客觀成

績達上揭排名水準)，且其成績具有國際競爭力。 

(4)、經專案評估為帕運或亞帕運競賽種類(項目)具潛力選手。

(5)、若選手培育原則年齡超過規定但符合成績優異者，由單項

委員會提出申請，經本總會選訓委員會決議通過，呈報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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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核定。 

2.退場：

(1)參加比賽或檢測成績未達階段培訓目標者。

(2)選手受傷經帕總運動醫學委員會評估無法繼續訓練者。

二、參與本計畫之潛力選手暨新秀選手，應於114-115年度參加本會所舉辦之

會長盃或全國性競賽，並有固定訓練場域，其訓練場域優先以公有運動場

域、學校為原則，且應有基本設備、設施、器材、裝備及指導教練等；其

場域應能固定對外開放，以擔任協助招募站點角色；本會將公告訓練場域

資訊，以鼓勵更多身心障礙者投入參與(本案經費資源得共用，惟應優先

用於潛力及新秀選手需求)。 

三、為提升計畫辦理效益，本會依規定將辦理運動訓練科學研習(如：運動營

養、肌力訓練、運動訓練法、運動傷害防護觀念等)，其課程師資應與現

行裁判、教練講習會有所區別；參與本計畫之潛力選手及新秀培育其指導

教練，應參與研習活動。 

陸、經費：實際以運動部核定經費為主

一、本計畫補助訓練相關費用科目如下，原則將在通過名單後以月為週期撥付

核銷： 

(一)選手零用金暨營養費：每人每月8,000元。

(二)教練指導費：每人每月6,800元。

(三)膳雜費：選手及教練每人每月1,200元。

(四)消耗性器材：每位選手至多1萬2,000元(單價不得逾1萬元)。

(五)運動防護費：每星期可申請一次，依選手提出申請需求，由本總

會統一編排。

◎其他科目：雜支、場地費或其他科目支用需求，請專案提報總會

審議，並附佐證資料。

二、經費支用規範：本案支用規範參照「全國性團體經費補助辦法補助基

準表」辦理，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教練指導費，應依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申領教練指導費者，不

得以同一事由重複申領運動部其他補助、委辦經費；領取本計畫

教練指導費者，應具備本總會或全國性單項協會所頒發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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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B級以上教練證。 

(二)聘任運動傷害防護員支援訓練工作者，應聘請具有運動部依法令

規定檢定合格，並執有有效期間證照之運動防護員(或物理治療

師)，並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

柒、督導機制：

一、由本會成立輔導專案小組，督導並協助所屬潛力新秀，依核定計畫確實執

行、填寫訓練日誌及建置各種資料，作為績效查核依據；運動部得視需要

不定期安排訪視，屆時參與計畫者應配合協助提供詳 細資訊及說明。 

二、各潛力及新秀培訓作業若有修正或變更(含培訓地點、週期等)，應儘速敘

明原因，並將變更後資料，由本會查核後，報運動部備查。 

三、本會於委辦計畫成果報告中，提供本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書，內容應含各潛

力及新秀訓練執行情形、訓練績效(具體成績)、辦理輔導訪視情形、整體

行銷倡議成效、經費運用及籌措情形、檢討改進建議事項、未來推動建議

等。 

四、本計畫執行績效與各潛力及新秀訓練績效將作為未來計畫挹注資源與否之

參據；新秀選手個人訓練績效及成績將作為是否持續挹注個人資源之參考；

未達成者應提出檢討報告。 

五、潛力選手或教練因違反運動精神、運動禁藥或其他違規情事，經判處禁賽

處分者，應即提報本會，於禁賽期間應停止其培訓資源。 

捌、申請方式：

一、申請日期：即日起至115年2月26日止 

二、115年申請名單由總會召集人或各單項委員會檢附成績佐證資料提出申

請。 

三、本會將依本計畫實施理念與目標初核彙整申請資料後，陳送運動部備

查後執行。 

玖、審查機制：

一、初核：由本會各單項委員會召開會議辦理，應充分確認潛力新秀資格與佐

證資料之驗證，並進行挹注資源優先順序之排序。 

二、覆核：由本會召集審查會議審核，並呈報運動部，再由運動部視需求召集

審查會進行最終查核。 

壹拾、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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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手各月訓練營養費若有不實申領情事(如停止訓練或參賽規劃)經查屬實

者，不予挹注資源；其已領取者，應撤銷或廢止其挹注資源，並依規定追

繳。 

二、12月份訓練相關費用請預先撥付及核結，如嗣後核算因故與原核結金額有

落差，屆時再請辦理繳回。 

三、為提升行政效能，就各該選手訓練營養費，得採一次撥付(免按月)，並請

定期檢視訓練成效(如：提列選訓委員會報告)，並將參賽成效列入成果報

告。 

四、執行單位應協助潛力選手培訓作業所需相關協助，並進行宣傳，俾透過潛

力新秀的投入與表現，提升身心障礙運動倡議宣導能量。 

壹拾壹、本計畫經運動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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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帕拉運動潛力新秀培育實施計畫申請表 

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運動種類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LlNE ID 

電子信箱 

運動種類 

資格確認 

□ 我國選手成績應有最近二屆帕運前六名或亞帕運前三名水準 

□ 新興或潛力發展運動種類，申請單項委員會專案評估申請 

佐證 

說明

請說明成績符合情形或申請專案評估考量 

選手 

申請資格 

(請檢附紙本

佐證資料) 

□ 最近一屆亞洲帕拉青年運動會獲單項前三名成績之選手 

□ 為帕運或亞帕運競賽種類(項目)全國紀錄保持人，且其成績具有國際競爭力 

□ 
帕運或亞帕運競賽種類(項目)世界排名前 32 名(或客觀成績達上揭排名水

準)，且其成績具有國際競爭力 

□ 
經專案評估為帕運或亞帕運競賽種類(項目)具潛力選手 

(檢具最佳成績證明，含參賽年度及賽會名稱與參賽項目) 

□ 
為專項運動新秀發展選手，申請由單項委員會提出申請 

(檢具最佳成績證明，含參賽年度及賽會名稱與參賽項目) 

是否需要 

運動防護 

□ 是

□ 否

每周 1次 (請務必填報防護星期及時段/訓練地點名稱住址) 

星期○ 防護時間:00:00 地點/住址: 

星期○ 防護時間:00:00 地點/住址: 

指導教練 
最高等級 

教練證號 

級別:□ A級 □ B級 □ C級 

證號: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手機號碼 LlNE ID 

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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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證黏貼 

 (正面) 

教練證黏貼 

 (背面) 

訓練場域 
地點名稱: (請詳填訓練地點及住址資訊) 

住址: 

訓練時段 
每星期訓練時間(請詳填訓練週期時間，如有不同訓練地點,請註明訓練地點) 

星期○ 時間:00:00-00:00 (地點:) 

星期○ 時間:00:00-00:00 (地點:) 

114 年 

最佳賽事 

成績 

賽事名稱： 

參賽組別： 

成績名次： 

賽事名稱： 

參賽組別： 

成績名次： 

賽事名稱： 

參賽組別： 

成績名次： 

115 年 

預估賽事 

賽事名稱： 

參賽組別： 

成績名次： 

賽事名稱： 

參賽組別： 

預估成績： 

聲 明 書 
本人符合是項計畫之補助申請資格，經詳閱計畫執行內容及條件同意：1.執行訓練計畫並按月陳
交訓練報告；2.配合及接受督訓考核等事項，特立此書。 

立 書 人：                         

監 護 人：                         

(選手年齡未滿 18歲者，監護人請務必簽名) 

指導教練：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1)為保障個人權益與資料安全，上開選手所填資料僅作本計畫陳報、核結及檔案列管所用，不 

       做其他用途。 

    (2)申請表(正本)連同佐證資料(影本)以掛號寄至 104703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1樓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訓練組 鄭順成 收 (02)8771-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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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各運動項目新秀年齡建議

編號 項目 建議年齡 

1 羽球 輪椅組 30歲   站立組及 SH6組 25歲     

2 輪椅網球 QUAD組 35歲  OPEN組 30歲 

3 射箭 W1及公開組 45歲 

4 射擊 步槍及手槍45歲 

5 柔道 25歲 

6 健力 30歲 

7 跆拳道 25歲 

8 桌球 輪椅組30歲  智能障礙組及站立組25歲 

9 田徑 田賽30歲  徑賽25歲(輪椅及長距離30歲) 

10 輪椅籃球 30歲

11 游泳 
視障及智能障礙(短距離25歲長距離30歲) 

肢體障礙25歲 

12 輪椅擊劍 30歲 

13 地板滾球 BC1 BC2 BC4 30歲 BC3 45歲 

14 坐地排球 45歲 

註：若選手培育原則年齡超過規定但符合成績優異者，由單項委員會提出申請，經本總會選

訓委員會決議通過，呈報運動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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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帕拉基層訓練據點實施計畫(稿) 

壹、計畫依據：

 依據運動部「115年全國身障者參與國際體育運動競賽與活動委辦計 

畫」辦理。 

貳、背景說明：

為培訓、發掘具發展潛力之基層競技運動選手，提升國內帕拉選手競 

技運動實力，特擬定重點運動項目，據以設立基層訓練據點。 

參、執行期程： 

自核定通過日起至 115 年 12月 31 日止。 

肆、據點運動項目分析：

重點培訓運動項目以曾列入亞帕運、帕運比賽項目為主，並優先輔導 

近 2 屆帕運奪牌、帕運參賽、亞帕運奪牌之運動項目成立據點(該運動 

需列入當屆帕運及亞帕運比賽項目)，區分為一級(國內優勢項目)與二 

級(國內具發展潛力項目)及三級(新興項目)共 18 種，補助經費以一級 

項目優先： 

一、一級(國內優勢項目) 

   田徑、羽球、桌球、輪椅網球、射箭、跆拳道、游泳、健力、柔道 

二、二級(國內具發展潛力項目) 

   地板滾球、射擊、鐵人三項、輪椅籃球 

三、三級(新興或非最近 1 屆帕運或亞帕運項目) 

   冰石壺、坐地排球、輪椅橄欖球、輪椅擊劍、輪椅舞蹈、保齡球 

伍、據點設立原則： 

一、各據點之設立需依本試辦計畫由本總會運動種類召集人或單項協會

協助提出，並經選訓委員會通過後報運動部核備。 

二、據點為符合區域平衡之原則，區分為北、中、南、東四區，各項目

未成立據點之區域，得由召集人或單項協會協助成立，成立前 3 

年不受會長盃報名之限制，經費分配以基本推動費用 C級為標準。 

三、為確保訓練據點推動作業之品質及延續性，申請時原則應提出場地

管理單位同意申請成立訓練據點之佐證資料(如公文)；提出佐證資

料者，將優先業入補助對象。 

四、為檢核推動效益，各據點將於隔年度進行績效考核；各據點需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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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1人以負責所有相關行政事宜。 

五、所有訓練據點成員(選手、教練)需設籍、工作、就學或現居於該縣

市，每一參賽隊員需符合各運動項目之分級標準，且每一參賽隊員

至多參加 2 項不同運動項目之訓練據點。 

六、每一訓練據點至少須有一位具備該運動項目 B 級以上運動教練證

之專業人員擔任教練(選手不得兼教練)，並須有符合該運動項目所

需之場地設施、器材及裝備；成立據點後，應做為帕拉競技運動基

層推廣活動據點。 

七、各運動項目訓練據點前一年度或該年度會長盃報名之人數須符合以

下規定人數標準(由召集人或單項協會協助成立之新據點，3 年內

不受本條規定之限制)： 

(一)桌球、輪椅籃球、坐地排球：9 人 (含)以上。

(二)羽球、射擊、田徑、游泳、保齡球、輪椅舞蹈、地板滾球、輪

椅橄欖球、射箭、輪椅擊劍、輪椅網球：7 人 (含)以上。

(三)柔道、健力、鐵人三項、冰石壺：3 人 (含)以上。

八、成立據點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未

於推動期間依保額保險者，將不予同意申請。投保健康保險或傷害

保險者，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300 萬元。投

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者，其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 300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 1,500 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200萬元。

(四)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新臺幣 3,400萬元。

陸、經費支用科目：

一、實際經費以運動部核定經費為主，補助費用優先支用保險費，餘得

依場域需求支應運動訓練器材設備、消耗性器材(經常門經費，單

項消耗性器材需低於新台幣 1 萬元以下)、教練費、場地租借費、

運動防護費。 

二、本計畫補助訓練相關費用科目如下： 

(一)教練費：1,700元/天。

(二)防護員費：2,000 元/天。

(三)場地費：覈實報支。

三、提供運動防護服務專業人員，須具備有效期限內運動部核發之運動 

防護員證書或衛生福利部核發之物理治療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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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動訓練器材設備之申請，以非個人運動輔具為原則，經核定購置

者，器材設備應註記「運動部運動發展基金補助」，且配合依「中

華帕拉林匹克總會財物管理辦法」辦理，爾後若未推動基層訓練據

點，相關器材設備應繳回本總會統籌運用；另本總會將依「運動部

補助各機關團體購置器材設施管理使用原則」規定辦理，並完成財

物登記及維護管理事宜。 

五、當據點經費用罄後，仍須依計畫持續配合據點辦理相關訓練。 

柒、各年度據點經費分配原則：

一、經費補助上限

為鼓勵各據點提供穩定訓練頻率與時數，落實基層選手培植工作，

各據點依其訓練次數及時數，最高補助上限原則如下： 

(一)每週訓練 5次含以上(每次最少 2小時，教練費每天最多計算 1

次)：最高補助上限為 25萬元。

(二)每週訓練 3~4次(每次最少 2 小時，教練費每天最多計算 1

次)：最高補助上限為 18萬元。 

(三)每週訓練 1~2次(每次最少 2 小時，教練費每天最多計算 1 

次)：最高補助上限為 10萬元。 

二、經費轉換原則(轉換後仍須符合補助上限規範) 

(一)基本推動費用(二級及三級種類減半核發)：

1.會長盃參賽人數 6 人以下列為【C 級】，轉換補助經費 5 萬

元(保險費、場地租借費、教練費、運動防護費)及器材費 5

萬元。

2.會長盃參賽人數 7-15 人列為【B 級】，轉換補助經費 9 萬

元(保險費、場地租借費、教練費、運動防護費)及器材費 9

萬元。

3.會長盃參賽人數 16 人(含)以上列為【A 級】，轉換教練費

12 萬 5 千元(保險費、場地租借費、教練費、運動防護費)及

器材費 12 萬 5千元。

(二)人數加權：列為 A 級之申請單位，會長盃報名人數每增加規

定人數標準 5 人則由基本推動費用加權 10%，增加 10 人則

由基本推動費用加權 20%，以此類推。 

(三)訓練時數加權：該訓練據點執行訓練時段每週達 4 次(含)以

上，基本推動費用加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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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練費支領原則:不得與本總會備戰計畫及潛力新秀計畫之核定訓

練天數重複支領教練費用，已支領本總會備戰計畫(一級)之教練不

得支領據點教練費用。 

四、有關各年度據點經費分配原則，本總會得視當年度實際推動預算及

申請情形依比例酌調。 

捌、申請方式:

一、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2 月 13 日止 

二、請與各單項召集人聯繫，聯繫資訊如附件 

備註:請務必依據點設立原則，檢附申請表相關文件及據點保險資料。 

玖、審查、輔導：

一、由本總會選訓委員及各單項召集人進行初核及實地勘查，並協助各

據點之強化與輔導相關事宜；相關作業並依運動部訓輔會議審查意

見辦理。 

二、為瞭解受補助單位辦理成效，運動部得視需要，派員進行訪視，受

補助單位應配合提供詳細資料，並作必要說明。 

拾、進場與退場審核機制： 

一、進場機制： 

申請設立訓練據點者，除應符合本計畫所定之「據點設立原則」各

項規定，由帕總選訓委員會初審，體育署訓輔小組覆核審議後核

定。 

二、退場機制： 

據點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查證屬實，本總會得視情節輕重處以

「限期改善」、「扣減補助金額」、「停止當年度補助」或「取消次年

度申請資格」： 

（一） 計畫執行偏離：未依核定計畫落實訓練，或訓練頻率與時數

長期未達預期標準，且經限期改善仍無成效者。

（二） 行政規範違誤： 未依規定辦理場地保險、經費核結或相關

行政作業，影響計畫遂行。

（三） 誠信缺失情事： 經查有虛報資料、重複請領補助或其他違

反誠信原則及本計畫相關規定之行為者。

（四） 績效評估失能：經年度績效考核評估，其訓練推動成效有

限，且已無持續設立或推動之必要者。

拾壹、本實施計畫如有其他未盡事宜者，得由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報經運

動部備查後公布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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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帕拉基層訓練據點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據點名稱 
名稱： 

地址： 

負責人姓名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訓練時數 
每周○天 (請依訓練時段及地點填寫) 

星期○ 00:00 - 00:00 

申
請
項
目

一級 □田徑 □羽球 □桌球 □輪椅網球 □射箭 □跆拳道 □游泳 □健力 □柔道

二級 □地板滾球 □射擊 □鐵人三項 □輪椅籃球

三級 □冰石壺 □坐地排球 □輪椅橄欖球 □輪椅擊劍 □輪椅舞蹈 □保齡球

據
點
設
立
原
則
條
件
檢
視

□是

□否

□各運動項目訓練據點前一年度或該年度會長盃報名報名人數，符合設立
原則人數之標準。(請檢附附件1資料)

□由召集人或單項協會協助成立之新據點。

□是

□否

所有訓練據點成員(選手、教練)需設籍、工作、就學或現居於該縣市。 

(請檢附件2資料，據點成員基本資料) 

□是

□否

每一訓練據點至少須有一位具備該運動項目 B 級以上運動教練證之專業人員擔任
教練(選手不得兼教練)，並須有符合該運動項目所需之場地設施、器材及裝備。 

□是

□否

每一參賽隊員需符合各運動項目之分級標準參賽 

(如據點成員基本資料表) 

□ 
提出訓練據點管理或租借單位同意申請成立訓練據點佐證資料(應檢附資料) 

(如公文、場地租借同意書或租借單位同意之電子信件) 

□是

□否

□據點已辦理投保規定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健康保險或傷害保險(請檢附保險資料)

□據點尚未辦理保險，需請總會代為辦理投保業務。(由總會投保後，無法取消投保)

據
點
總
教
練

教練證(正面) 

請提供一位具有B級教練以上證照 

教練證(背面)  

請提供一位具有B級教練以上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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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層訓練據點前一年度或該年度會長盃報名資料表 

請依據該據點申請參加報名會長盃年度之報名人數勾選級別 

級別： □ A級(16人(含)以上) □ B級(7~15人) □ C級(6人以下) 

序 姓名 性別 參加年度 參加組別 參加項目 比賽成績 
獎牌數統計 

金 銀 銅 

範例 帕拉林 男 112 田徑 男子100公尺 第一名 1   

          

          

          

          

          

          

          

          

          

備註:本表請自行增減使用。 

附件 2 

115 年帕拉基層訓練據點成員基本資料表 

序 類別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是否具有

分級標準 

訓練據點成員是
否符合設籍、工
作、就學或現居 
於該縣市之條件 

手機號碼 

範例 
教練 帕拉林 男 115/01/01 無 ■符合□未符合 0900-001-002 

選手 王小明 男 113/01/01 ■是□否  ■符合□未符合 0900-003-004 

        

        

        

        

        

        

備註:本表請自行增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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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15 年帕拉基層訓練據點器材申請預算表 

序 
品項(品牌)/規格尺寸/顏色 

(請務必詳列品項規格) 
數量 單位 單價 金額 

詳細規格 

尺寸、型號、材質… 

越詳細越好 

1 

2 

3 

4 

5 

6 

7 

8 

總計金額 ○○○○元整

收貨資訊 

收 貨 地 址 

姓 名 

電 話 

備註:本表請自行增減使用，請先提供該據點申請器材資訊，實際以核定單位及金額

為主，單一項目總金額須達新臺幣 1,000 元以上，器材以非個人運動輔具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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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4 年第 2 次輪椅冰石壺委員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二）10 時 30分 

二、 地點：板樹體育館

三、 主席：召集人洪佳君  紀錄：張祐瑋 

四、 出席：詳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辦理「115 年度輪椅冰石壺推廣營」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114 年輪椅冰石壺推廣營之參與學員均表示收穫很多，希望能持續辦理，
惟辦理時間建議調整，以利更多人參與。 

二、本案擬持續 114 年之辦理模式，由中華民國冰石壺協會遴選教練指導。 

三、地點為新北市土城國民運動中心冰宮、辦理日期及時間為 115 年 6 月、
7 月之每週五(6/5、6/12、6/19、6/26、7/3、7/10、7/17、7/24)，晚上
8 時 15 分至 10 時 15 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辦理「115 年度輪椅冰石壺會長盃國手選拔賽」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原擬併入中華民國冰石壺協會之 115 年全國冰石壺錦標賽辦理，惟
其辦理之時間與 115 年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衝突，故本年度本案仍獨立
辦理。 

二、 擬定辦理日期為 115 年 8 月 1 日(週)、地點為新北市土城國民運動中心
冰宮。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有關辦理「115 年度輪椅冰石壺基層訓練據點」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擬延續以往的做法，設置基層訓練據點，地點除新北市板樹體育館
外，增加特訓場地：土城國民運動中心冰宮。 

二、 辦理時間為 115 年每週六之上午 9 時至 12 時；訓練內容含陸地及冰上
冰石壺。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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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有關遴選國家代表隊參加「 2026 World Wheelchair-B Curling 
Championship (WWhBCC) 輪椅 B 級錦標賽」及賽前集訓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此賽事世界冰壺總會暫定於 2026 年 11 月 7 日至 14 日舉行，地點未定。 

二、為維持代表隊之實力，擬於比賽前之 9 月、10 月進行賽前集訓，確定計
畫下次會議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七、 散會時間：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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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第 2 次地板滾球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10時整 

二、 地點：採線上視訊會議 

三、 主席：吳碧滿                       紀錄：謝涵雅 

四、 出席：黃國書、許弘憲、周柏宏、林錦城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討論事項： 

 案 由一：審查 2026 年 4月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地板滾球國家 

    代表隊教練及選手遴派案。 

 說 明：一、目前 2026 年 4 月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比賽場次核 

   定 BC3、BC4 雙人賽(1 男 1 女)，團體賽(BC1、BC2 

   男女搭配)共 7 位選手，三名教練。 

  二、依 114 年會長盃比賽第 1 名資料符合資格的有團體 

  賽 BC1 蔡憶婷(備戰選手)、BC1 劉佳昇、BC2 吳瑞 

  璧、BC2林哲揚(分級疑義中)，雙人賽 BC3 陳姿妏、 

  陳銘哲(備戰選手)、BC4 邱思旻、劉家承等 

  三、114 年會長盃比賽第 1 名資料詳如附件檔案。 

附件:如檔案 

88

附件八



89



 決 議：一、選手團體賽由 BC1蔡憶婷(備戰選手)、BC1 劉佳昇、 

 BC2吳瑞璧，雙人賽 BC3 陳姿妏、BC3陳銘哲(備戰選 

 手)，雙人賽 BC4 邱思旻、BC4劉家承等 7位選手參 

 加比賽。 

 二、教練由吳秋能、林錦堂、准 B級教練李揚震等 3位 

  教練擔任。 

 三、未免遺珠及能配搭雙人賽或團體賽，建議總會詢問 

  主辦城市得否增加 1位 BC2、BC3個人賽名額。 

 四、有關軌道員、照護員等由 3 位教練偕同選手於 1月 

  25日(日)前提供名單。 

利雅德挑戰賽參加名單如下表: 

七、臨時動議：無 

選手/比賽項目 教練 軌道員 照護員 

BC1 蔡憶婷/團體賽/個人賽 吳秋能 

林錦堂 

李揚震(B

級教練) 

黃湘雲 

BC2 吳瑞璧/團體賽/個人賽 王素琴 

BC1 劉佳昇/團體賽/個人賽 陳春美 

BC3 陳姿妏/雙人賽/個人賽 劉祥龍 Suwarsi 

BC3 陳銘哲/雙人賽/個人賽 陳秀玉 陳秀貞 

BC4 邱思旻/雙人賽/個人賽 郭素琴 

BC4 劉家承/雙人賽/個人賽 劉俊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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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第 2 次帕拉健力委員會 

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一）17時 00分 

二、 地點：臺北市立大學 

三、 主席：陳瑞蓮            紀錄：陳瑞蓮 

四、 出席：陳瑞蓮、許火塗、王信淵、楊淑貞、楊毅文(簽名)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 由：有關選派參加 4 月「2026曼谷亞洲暨太洋洲公開錦標賽 

Bangkok 2026 Asia-Oceania Open Championships」選訓委員會決議請

單向再提出兩位男子選手及教練名單 

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比賽日期：2026 年 4 月 7-12 日 

二、比賽地點：泰國曼谷 

一、 本次選派 2 位男子選手，名單如下： 

序 姓名 
性

別 
年齡 級別 

報名項目 

(將作為報名

依據) 

國內成績 國際成績 
最低參

賽標準 

所屬教

練 

備註 

(是否

需要

分級) 

1 
陳羿

穎 
男 

41 
po 65kg 

2025 開羅

帕拉健力

精英世界

錦標賽代

表隊選拔

賽第一名 

無 
許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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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賴彥

廷 

男 

 

 

34 

 
po 54kg 

2025 開羅

帕拉健力

精英世界

錦標賽代

表隊選拔

賽第一名 

 

 
無 

 

 

 
 

二、 本次選派○位教練，名單如下： 

排 序 姓名 性別 教練級別及證照影本 備註 

1 翁志寬 男 健力 A 級教練  

     

五、依據委員及選訓委員會議，徵招近年國內賽事金牌

選手為本賽事之代表隊選手。 

    決  議：由陳羿穎及賴彥廷為代表隊選手，陳羿穎的原教練

許期全教練，因學校有其他比賽需要支援，故委託翁志寬教練擔任

教練一職。 

 

 

七、 散會時間：17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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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帕拉林匹克總會 

115 年第一次帕拉健力委員會 

會議簽到表 

 

職別 姓名 簽到 

召集人 陳瑞蓮 
 

委員 許火塗 
 

委員 楊淑貞 
 

委員 楊毅文 
 

委員 王信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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